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原訴字第10號

原      告  潘向榮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簡千芝律師

被      告  蔡岳庭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經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11

1年度家訴字第9號民事裁定移送前來，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8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本件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

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

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原告與姜立梅於民國91年1月11日結婚（於112年

8月17日離婚），婚後育有3名子女，於婚姻關係存續期間，

被告明知姜立梅為有配偶之人，卻與姜立梅發展不正常之男

女交往關係，彼此互稱老公、老婆，於109年12月至110年2

月間，分別在Facebook（下稱臉書）上張貼如附表編號⒈至

⒎所示2人約會相關貼文、照片，並以通訊軟體Line、Messe

nger傳送如附表編號⒏至⒕所示親密露骨訊息，由該等內容

足見被告與姜立梅間已多次發生性行為，且透露出另組家庭

之心願，被告與姜立梅顯逾越普通社交分際及一般社會通念

所能容忍範圍，破壞原告婚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

福。原告嗣經訴外人即長女潘苙錡告知，始知上情，因此倍

感痛苦而罹患重度憂鬱症。被告故意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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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之身分法益，且情節重大，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

段、後段擇一、第195條第1項前段及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

賠償非財產上損害新臺幣（下同）75萬元等語。並聲明：㈠

被告應給付原告75萬元，及自家事訴之擴張暨追加聲請狀繕

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原告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於言詞辯論期日均未到庭，僅提出書狀辯以：被告否認

有與姜立梅共同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且情

節重大情事。被告不爭執原告所提出證物之形式上真正，但

原告子女違反證據取得手段比例原則，證人即原告與姜立梅

之女潘苙錡自行登入姜立梅臉書Messenger擷圖取得被告與

姜立梅間之對話，於恐涉犯刑法妨害秘密罪嫌前提下，被告

否認證物2、3、13、14、原證20、21、25、26於本案中具證

據能力。又原告未有確實證據，僅憑其主觀臆測即認定被告

與姜立梅已多次發生性行為，難認可採。而原告所提高雄市

立民生醫院診斷證明書無從判斷原告罹患該病症之原因，亦

難認與原告主張之本件被告行為間有何因果關係。又所謂

「婚姻與家庭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概念極為抽象

而難以定義，難以作為法律上應予保護之利益，婚外性行為

之配偶雖傷害他方配偶對婚姻關係之期待，亦不能逕而肯定

為侵權行為，而認所謂受害人得對行為人請求賠償。是本件

難認原告有利益遭受侵害，其請求損害賠償於法無據。縱認

原告所稱其基於配偶關係而生之身分法益確受侵害，惟關於

婚姻不忠誠或逾越一般社交行為之訴訟，向來實務上判准之

精神慰撫金數額鮮少超過100萬元，原告已就本件共同侵權

行為，與姜立梅成立調解並受償100萬元，則其所受損害已

獲填補，其損害賠償請求權應消滅，依民法第274條規定，

不得再請求被告賠償等語。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

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

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及本件爭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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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兩造不爭執事項：

　⒈原告與姜立梅於91年1月11日結婚，於112年8月17日經法院

調解離婚。

　⒉原告就所主張姜立梅與被告侵害配偶權事件，已於112年12

月21日在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與姜立梅調解成立，姜立

梅同意給付原告損害賠償100萬元。　

　㈡本件爭點：

　⒈被告有無故意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所生之身分法益且

情節重大？

　⒉承上，若是，原告得否請求被告賠償精神上損害？金額以若

干元為適當？

四、本院之判斷：

　㈠關於原告所提出證物2、3、13、14、原證20、21、25、26畫

面擷圖之證據能力部分：

　⒈按民事訴訟之目的旨在解決紛爭，維持私法秩序之和平及確

認並實現當事人間實體上之權利義務，為達此目的，有賴發

現真實，與促進訴訟。惟為發現真實所採行之手段，仍應受

諸如誠信原則、正當程序、憲法權利保障及預防理論等法理

制約。又民事訴訟之目的與刑事訴訟之目的不同，民事訴訟

法並未如刑事訴訟法對證據能力設有規定，就違法收集之證

據，在民事訴訟法上究竟有無證據能力，尚乏明文規範，而

在民事訴訟程序，對立之兩造立於公平地位，於法院面前為

權利之主張與防禦，證據之取得與提出，並無不對等情事，

較無刑事訴訟程序因司法權之強大作用可能造成之弊端，因

此證據能力之審查密度，應採較寬鬆態度，非有重大不法情

事，否則不應任意以證據能力欠缺為由，為證據排除法則之

援用，應權衡民事訴訟之目的及上述法理，從發現真實與促

進訴訟之必要性、違法取得證據所侵害法益之輕重、及防止

誘發違法收集證據之利益（即預防理論）等加以衡量，非可

一概否認其證據能力。苟欲否定其證據能力，自須以該違法

收集之證據，係以限制他人精神或身體自由等侵害人格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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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顯著違反社會道德之手段、嚴重侵害社會法益或所違

背之法規旨在保護重大法益或該違背行為之態樣違反公序良

俗者，始足當之（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455號判決可

資參照）。亦即，民事訴訟法對於證據能力並未設有規定，

關於涉及侵害隱私權所取得之證據是否具有證據能力，應綜

合考量誠信原則、憲法上基本權之保障、發現真實與促進訴

訟之必要性等因素，衡量當事人取得證據之目的與手段、所

欲保護之法益與所侵害法益之輕重，如認符合比例原則，則

所取得之證據具有證據能力（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60

7號判決參照）。又依社會現實情況，妨害他人婚姻權益之

不法行為，常以隱秘方式為之，並因隱私權受保護之故，被

害人舉證極度不易。在此前提下，當不法行為人之隱私權與

被害人之訴訟權發生衝突時，兩者間應為一定程度之調整，

至如何從中調和，憲法第23條所揭櫫的比例原則（包括適合

性、必要性及狹義比例原則），應可作為審查標準，具體以

言，應權衡行使之手段，須可達成其目的；在所有可能達成

目的的方法中，選擇最少侵害的手段；所欲完成的目的及使

用的手段，不能與因此造成的損害或負擔不成比例。準此，

以侵害隱私權之方式而取得之證據，應視證據之取得，是否

符合比例原則以定，非得概予排除。

　⒉被告固抗辯：證物2、3、13、14、原證20、21、25、26係證

人潘苙錡自行登入姜立梅臉書Messenger擷圖取得被告與姜

立梅間之對話，否認上開證物於本案中具證據能力云云。經

查，證人潘苙錡於本案審理時到庭具結後證稱：證物2、3、

13、14、原證20、21、25、26都是我擷圖的，再由妹妹潘佳

慧給原告，我用我的手機登入我母親臉書Messenger帳號，L

ine的是我用我的手機拍我母親的手機畫面，臉書的是我查

到被告發文擷圖的，因為我母親外遇，所以擷圖，我有去找

過被告，我跟他說你知道我媽有家庭嗎？他說他知道，他說

我媽在家裡面很辛苦，希望我可以諒解他，我跟我妹妹跟他

說希望他們倆可以分開，讓我媽媽跟我爸爸談，看他們要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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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樣，我不想要傷害到我爸爸等語明確（見原訴卷�第360

至362頁），且姜立梅於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審理離

婚、損害賠償等事件時，曾具狀表示：不爭執對話紀錄為兩

造（即原告與姜立梅）子女發現並提供之事實等語（見原訴

卷�第43頁），顯見上開擷圖畫面應係潘苙錡察覺母親外遇

後，自行擷取而得，再將之交給原告。本院審酌婚姻係以夫

妻之共同生活為其目的，配偶應互相協力及保持共同生活之

圓滿，夫妻雙方應互負忠誠之義務，為法律所保護之法益，

夫妻是否違反該義務，本涉及夫妻各自生活上之隱私，此項

隱私權在夫妻應互負忠誠義務下，應有所退讓。況配偶是否

違反忠誠義務本質上具有高度隱密性，證據之取得本極其困

難，而本件原告或潘苙錡並非係以廣泛地不法竊錄或植入軟

體即時轉傳、監控等嚴重侵害姜立梅、被告人性尊嚴之方式

獲得，亦非以強暴、脅迫方式取得，係由原告與姜立梅之女

潘苙錡希冀家庭圓滿情形下，事後自行發現而擷取有關畫面

後，告知及交予原告，在考量前揭所述此類事件特殊性之前

提下，權衡原告之家庭圓滿期待權、配偶身分法益、訴訟權

及被告之隱私權保障、原告取得上述證據之方式與不法程

度、發現真實與促進訴訟之必要性等，本院認權衡其手段目

的，並未過度造成隱私權益之損害，原告就證據之取證手段

及目的性尚符合比例原則，上開證據應有證據能力。被告前

揭所辯，要無可採。

　㈡被告有無故意不法侵害原告原告基於基於配偶關係所生之身

分法益且情節重大？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而不法侵害他人之身

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

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

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

之適當處分；且此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

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同法第195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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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項亦有明文。又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其目的，配

偶應互相協力保持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而夫妻互

守誠實，係為確保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必要條

件，故應解為配偶因婚姻契約而互負誠實之義務，配偶之一

方行為不誠實，破壞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者，即為違

反因婚姻契約之義務而侵害他方之權利（最高法院55年度台

上字第2053號判決意旨參照）。另所謂配偶權，係指配偶間

因婚姻而成立以互負誠實義務為內容之權利，如明知為他人

配偶卻故與之交往，其互動方式依社會一般觀念，已足以動

搖婚姻關係所重應協力保持共同生活圓滿安全幸福之忠實目

的時，如配偶確因此受有非財產上之損害即精神上痛苦，自

亦得依法請求他方賠償。是侵害配偶權之行為，不以通、相

姦行為為限，倘夫妻任一方與他人間存有逾越結交普通朋友

等一般社交行為之往來，行為已逾社會一般通念所能容忍之

範圍，諸如與配偶以外之人同宿一室、摟抱、親吻或其他等

行為，依社會一般通念，足以破壞婚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

及幸福之程度者，即可認屬侵害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

情節重大。又倘配偶之一方與他人發生足以破壞夫妻共同生

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行為，該第三人亦明知而與之共同為

該行為，則其二人即為侵害配偶權之共同侵權行為人。

　⒉經查：

　①原告主張被告有侵害配偶權行為乙情，業據其提出如附表證

據欄所示及原證2、3、13、14所示之Line對話紀錄、Messen

ger訊息內容、臉書貼文擷圖等在卷可稽（見審訴卷第77至2

63頁及離婚案電子卷），綜觀上開被告與姜立梅間之訊息對

話及臉書貼文擷圖內容，顯屬正在交往熱戀中情侶之用語、

貼圖、照片，且2人私訊談話內容極為親密、露骨，不但數

次為性暗示、提及性行為，其中如附表編號⒏⑥所示對話尚

表示「吃避孕藥」、「裝避孕器」之事，顯非單純口頭玩笑

話語，衡情足堪認定被告與姜立梅間除了有言語上之親密訊

息外，更有肢體上之擁抱、曾發生不只1次性行為等超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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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朋友互動之行為，被告與姜立梅之行為已逾社會一般通念

所能容忍之社交往來範圍行為，客觀上亦足以使人認定被告

與姜立梅確有相當親密程度之男女交往關係甚明。

　②復參諸前揭證人潘苙錡證述情節，以及被告與姜立梅間如附

表編號⒏④⑤、⒐④⑥⑪⑳、⒑、⒒、⒕所示互傳之訊息，

2人對話時曾提及原告、分居協議書、離婚等內容，且被告

另曾傳送「等妳離婚吧」、「不然永遠無解不是嗎」、「我

想要妳在身邊的時候，妳常常不在！…」、「什麼叫做妳老

公！什麼叫做回家陪他睡覺」等訊息內容予姜立梅（見審訴

卷第233、237頁），姜立梅亦曾傳送「我好想你」、「今天

我女兒找完你後回來我們一起去買了離婚協議書」、「剛剛

跟他談了很久，我簽好了但是他不簽…」等內容給被告（見

審訴卷第245頁），足以認定被告與姜立梅交往期間確實已

知悉姜立梅為已婚有配偶之人無訛。

　③從而，被告明知姜立梅為有配偶之人，竟仍於109年12月至1

10年2月間與姜立梅共同為如附表所示之逾矩行為，依社會

一般通念，已足以破壞夫妻婚姻關係中，配偶應負之誠實義

務，亦足動搖原告與姜立梅夫妻間親密、排他關係，並影響

其等間相互扶持之圓滿生活，自屬侵害原告之配偶權，且屬

侵害身分法益情節重大無誤，原告主張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

前段、第195條第3項請求被告賠償其所受非財產上損害，自

屬有據。

　㈢原告得否請求被告賠償精神上損害？金額以若干元為適當？

　⒈按不法侵害他人之人格權，被害人受有非財產上損害，請求

加害人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定，

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所造成之影響、被害人所受精神上痛

苦之程度、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及其他各種情形，

以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223號判決參

照）。而身分法益與人格法益同屬非財產法益，上開有關人

格法益受侵害酌定慰撫金之標準，自得為衡量因身分法益受

侵害所生損害賠償金額之參考。經查，被告明知姜立梅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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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偶之人，仍與姜立梅有逾越一般友人正當交往分際之行

為，破壞原告婚姻生活之和諧圓滿及幸福，原告於經女兒告

知被告與姜立梅之逾矩行為後，身心飽受煎熬，精神上自受

有相當程度之痛苦。本院審酌卷附兩造各自陳報之學經歷、

職業及兩造稅務電子閘門資料查詢表、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

限公司113年9月9日函覆之被告薪資明細（為維護兩造隱

私、個資，爰不詳述，見審訴卷第41頁、第267頁證物存置

袋、原訴卷�第37、38、71、73頁），以及被告與姜立梅間

如附表所示維持不當男女情誼之期間長短（前後大約2、3個

月）、加害情節（該期間甚為頻繁聯絡，並曾發生不只1次

性行為）、致原告精神上受有之痛苦程度等各種情狀，認原

告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上損害應以60萬元為適當，逾此範圍

則屬無據。

　⒉按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

因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為清償、代物清償、提存、抵銷或混

同而債務消滅者，他債務人亦同免其責任。民法第185條第1

項、第274條分別定有明文。清償為消滅債之關係最適當方

法，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既經清償債務，債權人已獲得滿

足，則全體債務人之共同目的已達，他債務人在其中一債務

人清償之範圍內，可免向債權人為給付之責任，此即為債務

人中一人對債權人清償，其效力亦及於其他債務人之絕對效

力。又按債權人向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免除債務，而無消滅

全部債務之意思表示者，除該債務人應分擔之部分外，他債

務人仍不免其責任。民法第276條第1項亦有明定。此項規

定，旨在避免當事人間循環求償，簡化其法律關係，故於債

權人向連帶債務人中一人表示免除該債務人之全部債務時，

固有上開規定之適用；惟於債權人與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和

解，同意該債務人為部分給付時，如和解金額低於該債務人

「應分擔額」（民法第280條），為避免其他債務人為清償

後，向和解債務人求償之金額高於和解金額，就其差額部

分，應認其他債務人亦同免其責任；反之，如和解金額多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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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和解債務人之「應分擔額」，因債權人就該連帶債務人應

分擔之部分，並無作何免除，不生上述求償問題，該項和解

自僅具相對效力，而無民法第276條第1項之適用（最高法院

98年度台上字第759號、110年度台上字第118號判決可資參

照）。另按連帶債務人相互間，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

訂定外，應平均分擔義務，民法第280條前段定有明文。查

以：原告於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審理離婚等事件時，於

110年12月22日具狀請求姜立梅應與被告連帶給付侵害配偶

權之損害賠償150萬元（見家訴字卷�第13至20頁），嗣於1

12年10月12日與姜立梅調解成立、於112年12月21日與姜立

梅同意變更調解筆錄內容，觀諸原告與姜立梅調解成立之調

解筆錄，明確記載「�原告同意給付姜立梅依本院111年度

原訴字第1號所判決之138萬6,539元暨法定遲延利息；姜立

梅同意給付原告『就侵害配偶身分法益之損害賠償金額100

萬元』；原告對姜立梅侵害配偶身分法益之損害賠償其餘部

分請求拋棄，但對於連帶債務人甲○○（即被告）並無消滅

全部債務之意思表示。�『上開兩筆金額互相抵扣不再向對

方請求』。姜立梅同意另外給付原告關於夫妻剩餘財產差額

分配380萬元（含執行費）…」等內容（見家訴字卷�第145

至153頁）。又原告因被告與姜立梅間本件共同侵害配偶權

之侵權行為，所得向被告及姜立梅請求連帶賠償之非財產上

損害賠償為60萬元，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是被告與姜立梅對

原告賠償責任之內部應分擔額各為30萬元，而原告已就本件

共同侵權行為與姜立梅調解成立，參以其所簽立上開調解筆

錄內容係就賠償金額為確認，並非創設另一法律關係，該調

解性質應屬認定性和解，並未消滅原來共同侵權行為法律關

係。而依上開調解筆錄內容，姜立梅已以其對原告之另案債

權（即姜立梅於111年1月21日凌晨在住處睡覺時，遭原告持

刀殺人未遂，經本院判命給付之損害賠償債權）抵銷其與被

告共同侵害原告配偶權之100萬元，故姜立梅因成立調解而

負擔之損害賠償數額高於其法定分擔額30萬元（甚至亦高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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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起訴請求損害賠償150萬元之法定分擔額75萬元），顯

見原告就姜立梅應分擔之部分，並無任何免除，是本件並無

民法第276條之適用，該和（調）解僅具相對效力。惟本件

經姜立梅以前開另案債權互為抵銷後，相當於姜立梅已依調

解約定清償債務100萬元而發生債務消滅之效力，且該金額

顯已逾本院前開認定原告所得請求之金額60萬元，則原告之

損害已因此獲得填補，其損害賠償請求權即已消滅，依前揭

民法第274條規定，他債務人即被告於姜立梅清償範圍內即

同免責任，原告自不得再請求被告賠償。至於原告固主張：

上開調解未免除被告賠償責任云云，然原告之損害賠償債權

因損害獲得填補而消滅，縱未免除被告之責任，亦無得向被

告請求給付之損害賠償債權存在可言，原告此部分主張自無

可取。從而，本件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精神慰撫金，即無理

由，不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及

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75萬元及自家事訴之擴張暨追加

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

遲延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

所為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併予駁回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與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

經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述，併此敘

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民事第五庭法　官　鄭靜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書記官　沈彤檍

◎附表（原告主張被告侵害配偶權之行為）：
編號 日 期 （ 民 國 ） 侵 權 行 為 證 據 行 為 態 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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⒈ 109年12月16日 被告與姜立梅至高雄威秀影城之Gold C

lass包廂看電影約會，二人身體緊密依

偎，被告並於臉書張貼之貼文標註「跟

老伴的約會日常」。

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

法院111年度婚字第2

39號卷（下稱離婚案

卷）二第283頁

逾越社交親密行為

⒉ 109年12月底至1

10年1月初某日

被告於臉書發文「謝謝老伴，一個懷抱

就讓我們這樣很自然地走在一起，謝謝

妳在我最低潮的時候走進我的世界，從

牌友成為相知相惜的情侶」，並張貼其

與姜立梅緊握手心之牽手照。

離婚案卷二第289頁 逾越社交親密行為

⒊ 110年1月10日 被告該日於臉書發文及張貼多張照片，

足認被告與姜立梅2人於該日有相約至

高雄SOGO店吃飯之約會行為。

離婚案卷二第285頁 逾越社交親密行為

⒋ 110年1月11日 被告與姜立梅至觀音山檜之湯spa生活

館（地址：高雄市○○區○○路000號

之1號）共宿，被告並於臉書張貼發文

及多張照片稱「親愛的生日快樂，讓時

間紀錄我們美好的愛情時光」。

離婚案卷一第41頁 性交行為，共浴行為

⒌ 110年1月18日 被告與姜立梅至高雄卡啡那喝咖啡，被

告並於臉書發文稱「一生至少該有一

次…在我最美的年華裡…遇到妳❤ 」。

離婚案卷一第42頁、

卷二第287頁

逾越社交親密行為

⒍ 110年1月19日 姜立梅與被告友人替被告於享溫馨提前

一天慶生，被告並於臉書張貼慶生照，

照片中可見姜立梅之身體緊貼被告左胸

並依偎其胸膛，右側頭部則與被告左側

臉頰相貼，被告之左手並環繞過姜立梅

背部後置於姜立梅之左側大腿上。

離婚案卷一第43頁、

原證20（見原訴卷�
第125頁）

逾越社交親密行為

⒎ 110年1月22日 姜立梅於星巴克西子灣門市嘟嘴親吻被

告臉頰。

原證21（見原訴卷�
第127頁）

逾越社交親密行為

⒏ ①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

訊內容、前後文

次序等推知為11

0年2月前）

被告以訊息傳送其「生殖器照片」供姜

立梅觀賞，並稱「粗粗硬硬的、想到用

力的幹著妳就好硬、我每次頂到底射的

時候都覺得爽死、你喜歡跟我做愛

嗎？」，姜立梅（下稱姜）回「喜

歡」，被告問「喜歡從前面還是後

面？」，姜回「都喜歡、後面更有感

覺，說到這屁股還在痛，大腿吧」，被

告稱「抽筋，到底是有多爽」，姜回

「傻眼，你有多爽就多爽」。

離婚案卷一第30至32

頁

該日不久前曾發生性

交行為，性暗示

②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

訊內容、前後文

次序等推知為11

0年2月前）　

被告傳送訊息稱「老婆辛苦了」，姜回

「好愛你」，被告稱「晚上賞妳一砲，

哈哈，我也愛妳，老天爺為什麼要這樣

開我們玩笑，我們這麼相愛」，姜回

「太晚相遇」，被告稱「昨天晚上一直

想妳想到3點多才睡」。

離婚案卷一第35頁 該日晚上發生性交行

為，性暗示

③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

訊內容、前後文

次序等推知為11

0年2月前）　

被告問「妳幾點下班，一樣衛武營捷運

站嗎？」，姜回「5:30，可以啊」，2

人並互傳二隻男女小熊親親貼圖，被告

稱「好想抱抱」，姜回「穿衣服還是不

穿衣服」，被告回「當然是，不穿」。

離婚案卷二第125頁 性交或肌膚之親行

為，性挑逗文字

④日期不明 （最上方顯示時間為上午11:51）姜稱

「老爺他們回屏東了」，被告回「過

離婚案卷二第143頁 該日前一日有性交行

為，性挑逗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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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主張自傳

訊內容、前後文

次序等推知為11

0年2月前）　

來」，姜回「昨天吹過了」、「不是每

次都叫我過來吹〜」，被告回「來，讓

妳吹個夠」（下方顯示時間為下午12:3

5）

⑤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

訊內容、前後文

次序等推知為11

0年2月前）　

姜稱「看定位是沒錯，回去朋友的地

方…在建國路，早知道都可以去開房了

（大笑貼圖）」，被告回「真的，媽

的，搞得我很想要」，姜回「…挑逗你

最好玩」，被告稱「妳趕快洗澡睡

覺」，姜「我洗好了…」，被告回「…

很愛叫妳洗澡…我很喜歡一起洗，可是

妳好像不愛」，姜回「喜歡一起洗，矮

額，都跟別人一起洗」。

離婚案卷二第155至1

59頁、原證26編號21

至22（見原訴卷�第2

06頁）

姜立梅對原告追蹤，

該日前曾一起洗澡，

身體有親密接觸，傳

送性挑逗文字

⑥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

訊內容、前後文

次序等推知為11

0年2月前）　

2人互傳二隻男女小熊親親貼圖，姜稱

「等等就要睡，要補美容覺」，被告回

「真好，我也要趕快睡覺，不然接下來

很硬」，姜回「硬好」，被告回「給我

過來」，姜復稱「對了，事後藥幾天內

要吃，我今天要買都忘記」，被告回

「2-3天的樣子，明天還可以」，姜回

「嗯，你休息吧」，被告回「妳也是，

希望早點看到妳」，姜回「❤ 你」；姜

「剛去買藥…剛吃了」，被告問「為什

麼哭哭」，姜回「聽說很傷身體，比事

前還強效」，被告回「我們找時間去裝

避孕器好嗎？Sorry」。

離婚案卷二第167至1

69頁、卷一第38、39

頁

對話前幾日曾發生性

交行為，互傳愛意、

性挑逗之貼圖及文字

⑦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

訊內容、前後文

次序等推知為11

0年2月前）　

被告稱「…我先想想晚上帶妳去哪裡」

(頁末顯示時間：上午11:38)，姜回

「好喔」，2人互傳嘟嘴愛心貼圖（最

上方顯示時間：下午12:05），姜問

「你中午吃什麼」，被告回「鍋貼，妳

呢」，姜回「吃素，白天吃素，晚上吃

葷」，被告回「晚上吃肉棒，哈哈

哈」，姜回「下半身吃葷」，被告回

「愛妳」，姜回「❤ 你，愛你」，被告

回傳「（傳嘟嘴愛心貼圖）先吃飯吧」

(顯示時間：下午12:58），2人互傳二

隻男女小熊親親貼圖。

離婚案卷二第175至1

79頁

晚上相約出遊，該日

晚上有性交行為，互

傳愛意、性挑逗之貼

圖及文字

⑧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

訊內容、前後文

次序等推知為11

0年2月前）　

被告稱「等結婚後保險幫我多買一點…

晚上我就是你的人…好想妳❤ …」，姜

回「這麼❤ 你」，被告回「晚上展現男

性雄風幹死妳」。

離婚案卷二第181至1

85頁

該日晚上有為性交行

為，互傳愛意、性暗

示文字

⑨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

訊內容、前後文

次序等推知為11

0年2月前）　

被告問「想吃棒棒嗎」，姜回「噗，又

有棒棒照」，被告稱「先說想不想

吃」，姜回「想」，被告問「（傳兩隻

男女小熊親親貼圖）我們要約幾點」，

姜回「要約在哪」，被告回「我都可

以，市區也可以，樓下全家也可以」，

姜回「我家更好」，被告回「好」，姜

立梅嗣於該日下午2時45分傳送2人約會

合照。

離婚案卷二第193至1

95頁

該日有為性交行為，

互傳性挑逗、性暗示

之文字，被告傳送表

達愛意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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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

訊內容、前後文

次序等推知為11

0年2月前）　

姜立梅傳二隻男女小熊相互依偎數顆愛

心貼圖，被告回「（傳二隻男女小熊親

親貼圖）我想抱抱」，姜回「來」。

姜稱「想跟我打屁嗎？」，被告回「想

跟妳打…」，姜回「我知道你要說什

麼」，…姜稱「一起睡」，被告回「一

起睡…（傳2個嘟嘴愛心貼圖、1個二隻

男女小熊親親貼圖）」，姜回「晚上可

能就沒辦法偷睡」，被告回「嗯」，姜

回「晚上拿草莓給你吃」，被告回

「（傳2個眼冒愛心貼圖）❤ 妳」。

離婚案卷二第237至2

45頁

該日晚上有約見面，

晚上應有性交行為，

互傳性挑逗、性暗示

文字、愛心貼圖

⒐ ①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

訊內容、前後文

次序等推知為11

0年2月前）　

被告稱「我的心早就在妳那裡了」，姜

問「（傳1個熊大與兔兔擁抱貼圖）你

是不是只喜歡跟我做愛？」，被告回

「哪有，喜歡做愛！但是更愛抱妳」

（顯示時間：下午4:49）。

離婚案卷一第25頁 互傳性暗示、性挑逗

及愛意文字，且足認

已有多次性交及身體

親密接觸等行為

②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

訊內容、前後文

次序等推知為11

0年2月前）　

被告稱「我還想享受舒服的感覺」，姜

問「乾，跟誰舒服」，被告回「當然

是…老婆…每天都想跟妳舒服」，姜回

「抱抱嗎」，被告回：「抱抱＋親親＋

睡覺」，姜回「再說下去就太深入

了」，被告回「哈哈，怕濕掉嗎？」，

姜回「我會去強姦別人」。

離婚案卷一第27至28

頁

互傳露骨、性暗示、

性挑逗文字

③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

訊內容、前後文

次序等推知為11

0年2月前）　

被告稱「（傳送二隻男女小熊親親貼

圖）想抱抱」，姜回「❤ 你」，被告回

「我也❤ 妳…如果我們結婚了，妳會每

天乖乖下班回家陪我嗎？」，姜回：

「當然會」。

離婚案卷一第29頁 互傳表愛意文字，勾

勒共組家庭藍圖

④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

訊內容、前後文

次序等推知為11

0年2月前）　

被告稱「…我想過了！我把妳的小孩當

成自己的小孩就夠了，3個就很頭痛

了」，姜回「親愛的〜我們過得幸福就

好了！孩子有她們的世界」，被告回

「嗯嗯，所以上帝派妳來照顧好我，我

們互相照顧，不能給別人照顧」。

離婚案卷一第31頁 有破壞原告與姜立梅

夫妻間婚姻及家庭生

活圓滿安全及幸福之

行為

⑤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

訊內容、前後文

次序等推知為11

0年2月前）　

被告傳送二隻男女小熊親親貼圖，姜問

「有沒有很愛我？」，被告回「有，很

愛很愛妳」，姜稱「你要能值得我為你

犧牲這麼多」，被告回：「我不會辜負

妳，答應妳的我都有放在心上」，2人

並互傳二隻男女小熊親親貼圖。

離婚案卷一第33頁 互訴愛意，被告對姜

立梅許下承諾

⑥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

訊內容、前後文

次序等推知為11

0年2月前）　

姜稱「我今天超想做愛，是不是變

態」，被告回「…妳給我過來，媽的，

妳不准給我騎老頭，我沒在開玩笑」，

姜回「我也沒開玩笑，只想跟你做（並

傳送二隻男女小熊親親貼圖）」。

離婚案卷一第36頁 互傳性挑逗文字，被

告並要求姜立梅不得

與原告為性行為

⑦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

訊內容、前後文

次序等推知為11

0年2月前）　

被告該日下午3時39分傳送大熊自後方

抱小兔的貼圖，並於下午3時40分稱：

「最喜歡從後面來」。

離婚案卷二第123頁 性暗示、性挑逗文字

及貼圖

⑧日期不明 被告問「今天想要嗎？啊有沒有想要… 離婚案卷二第127頁 互傳挑逗文字，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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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主張自傳

訊內容、前後文

次序等推知為11

0年2月前）　

想妳…」，姜回「…每天都馬想要…你

變了，你起床沒先跟我早安」，被告回

「以後每天一定早安」。

至129頁 並許下以後每日一定

向姜立梅道早安之親

暱行為

⑨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

訊內容、前後文

次序等推知為11

0年2月前）　

姜稱「…看來你還是喜歡大咪咪」，被

告回「哪有，我是只要咪咪都喜歡」，

姜回「下流、哼」，被告回以「晚上想

吃小籠包」，姜回「嗎的，故意的」，

被告回「快笑死，愛妳唷」，姜回「…

罰你少吃一碗飯」，被告回「沒關係，

有小籠包就好」，姜回「你真的很想

死…」，後被告稱「…最近都沒那個，

晚上，偶來處理…」、「（顯示時間：

下午12:58）很想妳…有空的時候就是

想妳啊」。

離婚案卷二第133至1

39頁

被告傳送性挑逗、性

邀約、愛意及表達極

度思念之情文字

⑩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

訊內容、前後文

次序等推知為11

0年2月前）　

（顯示時間：上午9:45）姜傳2次二隻

男女小熊親親貼圖，被告回「(傳男小

熊將女小熊公主抱的貼圖）…（顯示時

間：上午10:04）有想我嗎？（回覆先

前被告傳男小熊將女小熊公主抱的貼

圖）這個姿勢好像不錯，可以試試，又

歪了」，姜回「有啊」，被告回「愛

妳」，姜回「（傳二隻男女小熊親親貼

圖），什麼姿勢你都可以試試」，被告

回「真的嗎？（傳兩眼冒愛心之貼

圖），我想玩火車便當」，姜回「老濕

機」。

離婚案卷二第145頁

及第149至153頁

互傳性邀約、性挑

逗、愛意、想念等文

字、貼圖

⑪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

訊內容、前後文

次序等推知為11

0年2月前）　

姜問「…有沒有想我」，被告回「很

想…（顯示時間上午12:46）妳吹很

久」，姜回「剛吹好」、「很會吹你不

知道」，被告回「…過來…老頭沒找

妳」，姜回「我不理他…」，被告回

「…想妳」，姜問「有想囉」，被告回

「一直都有好嗎」。

離婚案卷二第161至1

65頁

互傳思念、性挑逗文

字

⑫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

訊內容、前後文

次序等推知為11

0年2月前）　

2人互傳二隻男女小熊親親貼圖，被告

稱「（顯示時間：上午10：01）想妳、

想妳、想妳，晚上想好好抱抱妳❤ 」，

姜回「我也想你，好」。

離婚案卷二第173頁 互訴情意、愛意

⑬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

訊內容、前後文

次序等推知為11

0年2月前）　

被告問「…妳禮拜天要幹嘛」，姜回

「…沒幹嘛」，被告回「那傍晚在放妳

回家，哈哈，白天陪我，要陪我到半夜

也是可以」，姜回「最好都不要回

去」，被告回「真的，愛不愛我」，姜

回「愛」，被告回「好想趕快看到妳❤ 

（顯示時間：下午2:42）」。

離婚案卷二第189至1

91頁

互訴情意

⑭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

訊內容、前後文

次序等推知為11

0年2月前）　

被告稱「…不管多麼思念彼此，只要知

道是相愛的就足夠了…我很想妳」，姜

回「我也很想你」。

離婚案卷二第197頁 互訴情意

⑮日期不明 被告稱「好想抱抱」，姜傳送二隻男女 離婚案卷二第199至2 互訴情意，被告傳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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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主張自傳

訊內容、前後文

次序等推知為11

0年2月前）　

小熊親親貼圖，被告回傳二隻男女小熊

相互依偎多顆愛心貼圖，姜回「知道我

愛你（傳嘟嘴愛心貼圖）」，被告回

「我知道，我❤ 妳，這一生有妳就足夠

了…不希望我永遠愛妳嗎」，姜回「當

然希望，希望是願望嗎」，被告回「我

們一起實現願望…好想抱抱親親，想舔

妳的耳朵脖子，親吻妳的胸口」。

01頁 性挑逗、性暗示之文

字

⑯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

訊內容、前後文

次序等推知為11

0年2月前）　

姜問「如果不能再跟我最愛你會？」、

「做愛…」，被告回「…我想要好好想

妳…很想下班的時候見妳，十分鐘也

好…」，姜回「我們出去」，被告回

「好」，姜回傳2次二隻男女小熊親親

貼圖。

離婚案卷二第203、2

05頁

互傳思念、愛意文字

及貼圖，有相約外出

約會

⑰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

訊內容、前後文

次序等推知為11

0年2月前）　

被告稱「賺點老婆本❤ 」，姜回「老婆

本會不會輸光，不能娶老婆…我替你老

婆擔心」，被告回「我老婆很愛我的好

嗎…（傳送姜立梅的照片）我老婆，妳

打贏她，我就是妳的了（顯示時間：下

午3:00）」，姜回「算了！不想打架，

我也很愛我老公…」，被告回「…❤ 妳

（顯示時間：下午5:01）（傳嘟嘴愛心

貼圖）」，姜回「…（顯示時間：下午

5:08）…（傳二隻男女小熊相互依偎多

顆愛心貼圖），愛你…」，被告回「我

也❤ 妳」。

離 婚 案 卷 二 第 209

頁、卷一第37頁及卷

二第211至215頁

互稱對方為老公老婆

及互訴情意

⑱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

訊內容、前後文

次序等推知為11

0年2月前）　

姜傳二隻男女小熊相互依偎多顆愛心貼

圖，被告回「想抱抱（傳二隻男女小熊

親親貼圖）」，姜回「中午要上班

囉」，被告回「…起床跟妳說，我❤ 

妳」，姜回「嗯嗯，我也愛你（傳嘟嘴

愛心貼圖）」，被告回「（顯示時間：

上午11:01）我先洗澡喔…給我過來吹

肉棒」，姜回「好，現在叫外送嗎」，

被告回「對」。

離婚案卷二第217、2

19頁

互傳愛意、性邀約、

性挑逗之文字及貼圖

⑲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

訊內容、前後文

次序等推知為11

0年2月前）　

姜稱「想你，喔…」，被告回「…（傳

嘟嘴愛心貼圖）我也想妳…妳給我過

來，覺得妳可能又欠幹了」，姜回「不

給幹…214情人節，快到了」，被告問

「想去哪…但是我應該可以陪妳晚上，

可以晚餐…❤ 妳」。

離婚案卷二第225至2

31頁

互傳思念訊息，被告

並傳送性挑逗、愛意

訊息，情人節當日相

約外出約會、晚餐，

逾越社交親密行為

⑳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

訊內容、前後文

次序等推知為11

0年2月前）　

被告稱「明天想陪妳睡覺，妳早上安頓

好小的，過來陪睡，早上出門打給我，

想跟妳睡覺」，姜回「…（傳二隻男女

小熊相互依偎及多顆愛心貼圖）…你才

是老公…（傳3個二隻男女小熊親親貼

圖）…」，被告回「…我已經想佔有

妳，覺得妳回家就心情很不好」，姜回

「我❤ 你」，被告回「…我每天想到我

的女人陪別人睡，心情該是什麼…特別

是 他 今 天 還 打 來 叫 妳 回 家 陪 他 睡

覺…」，姜回「他其實已經覺得我對他

離婚案卷二第247至2

53頁

互訴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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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冷淡，所以最近開始很積極互動，但

我真的不想理他」。

⒑ 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可推

知 為 110 年 2 月

前）

姜稱「他說叫我不要急著找房子，因為

他會都在外地工作…」，被告「…我覺

得要找，他不可能不回來，回來你們還

是睡同床，不是嗎？那協議根本就是放

屁」，姜回「嗯」，被告「我沒辦法忍

受」，姜回「那還是找」，被告「嗯

（顯示時間：下午2：15）…我先趕快

繼 續 幫 妳 找 房 子 吧 ， 不 想 夜 長 夢

多…」，被告「（傳送租屋網刊載出租

房屋之廣告照片予姜立梅）一個平台看

到的」，姜回「好像也不錯」，被告

「…要約看看房東的時間嗎？多看幾

間…」，姜「（傳送591租屋網之刊載

之飯店式管理套房出租不限長短期（含

水電）之租房廣告照片予被告）不過也

很貴」，被告回「我看看…他有比較便

宜的，感覺是我們兩個都會喜歡的風

格，價格應該可以跟他談看看，不然真

的有點貴」，姜回「是透天，要爬樓

梯」，被告回「…明天約看看」，姜回

「好…（傳送租屋網之五甲社區新富路

一房一廳大套房、591租屋網刊載之近

美麗島有獨立陽台、洗衣機漂亮套房之

租房廣告照片2張予被告）」，被告回

「…好的真的都不便宜，可是我覺得花

這個錢值得，至少生活有品質，妳的想

法呢？」，姜問「你比較喜歡哪一

間？」，被告回「新富路，離我們的公

司都不遠…這間長租的話一個月8,00

0，覺得這間可能是最滿意的」，姜回

「很可以（並傳送一張笑臉貼圖）

…」，被告回「…我趕快安排…（傳送

591租屋網刊載之六星級精品全配大套

房租房廣告照片予姜）」，姜回：「好

美」。

原證26編號1至9（見

原訴卷�第195至199

頁）

破壞、離間原告與姜

立梅間之婚姻及家庭

生活行為

⒒ 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可推

知 為 110 年 2 月

前）

被告傳送「分居協議書內容該寫什

麼？」之網頁截圖予姜立梅，姜回：

「寫的跟離婚很像」，被告回「類似，

我明天幫妳用電腦打一打」，姜回

「嗯」。

原證26編號10至11

（見原訴卷�第200

頁）

破壞、離間原告與姜

立梅間之婚姻及家庭

生活行為

⒓ 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可推

知 為 110 年 2 月

前）

姜「可以答應我這次算了嗎？」，被告

回「他（註：指台灣麻將推廣協會高雄

凱旋會館之男客人）跟妳道歉我就算

了，就這麼簡單」，姜回「這樣這個客

人就死了」，被告稱「沒差」，姜回

「等等被闆娘（註：指被告之母）知

道，會認為是我的關係」，被告「不然

是每個人的另一半都可以隨便被摸

嗎？」，姜回「當然不行」，被告「那

就對了！沒關係，我等等先跟他講，我

原證26編號12至18

（見原訴卷�第201至

204頁）

被告展現醋意，足認

被告與姜立梅已發展

不正當男女關係而有

親密交往之事實及行

為

01

(續上頁)

第十六頁



是真的很不爽，一次讓他覺得沒關係，

他一定會有下次，色狼都是這種心態，

我也不希望妳跟別人打情罵俏，這樣會

讓別人覺得是否在暗示什麼」；被告

「…（顯示時間下午10:06）…看到蘇

董來，莫名很不爽…那種行為擺明就是

藉機吃豆腐…我找機會警告他」，姜回

「不要」，被告回「我不會坐視這種事

不管！妳是我的女人，越想越不爽…而

且之前你們打情罵俏我就已經不是很爽

了，反正我知道怎麼處理，我一定會警

告他，我不是塑膠欸，他又不是不知道

我們的關係，當我是空氣嗎…我先調監

視器」，姜回「你要看昨天？」，被告

回 「 對 ， 是 妳 打 完 16 桌 發 生 的 事

嗎？」，姜回「嗯，我站在那看蓉他們

打牌的時候」，被告回「嗯，他死定

了，你等等有空過來嗎？…是妳說的那

樣，兩隻手搭上去（傳送監視器影像畫

面給姜）…我要他道歉，不然沒完沒

了，他憑什麼手放上去…」。

⒔ 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可推

知 為 110 年 2 月

前）

被告稱「…我忙完了，我等等5點想去

找妳」，姜回「（傳送男性健慰器之照

片）這個給你用（大笑貼圖）」，被告

回「這什麼」，姜回「沒看標籤」，被

告：「…」，姜回「請慢用」，被告

「我五點過去接妳…」。

原證26編號19至20

（見原訴卷�第205

頁）

姜立梅傳送性挑逗照

片及文字，被告傳送

想與姜立梅會面之文

字

⒕ 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可推

知 為 110 年 2 月

前）

姜「（顯示時間：週五下午9:54）我到

家了，老爺跟老大兒子不知道跑去

哪」，被告回「噗，看定位」，姜「結

果是老頭不在而已…」，被告問「…妳

沒看老頭的定位」，姜回「在中山路，

在大立附近」。

原證26編號23（見原

訴卷�第207頁）

被告要求姜立梅察看

原告位置、姜立梅有

對原告為定位追蹤行

為，破壞原告與姜立

梅間之婚姻及家庭生

活

01

(續上頁)

第十七頁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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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原訴字第10號
原      告  潘向榮  




訴訟代理人  簡千芝律師
被      告  蔡岳庭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經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111年度家訴字第9號民事裁定移送前來，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本件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原告與姜立梅於民國91年1月11日結婚（於112年8月17日離婚），婚後育有3名子女，於婚姻關係存續期間，被告明知姜立梅為有配偶之人，卻與姜立梅發展不正常之男女交往關係，彼此互稱老公、老婆，於109年12月至110年2月間，分別在Facebook（下稱臉書）上張貼如附表編號⒈至⒎所示2人約會相關貼文、照片，並以通訊軟體Line、Messenger傳送如附表編號⒏至⒕所示親密露骨訊息，由該等內容足見被告與姜立梅間已多次發生性行為，且透露出另組家庭之心願，被告與姜立梅顯逾越普通社交分際及一般社會通念所能容忍範圍，破壞原告婚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原告嗣經訴外人即長女潘苙錡告知，始知上情，因此倍感痛苦而罹患重度憂鬱症。被告故意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且情節重大，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擇一、第195條第1項前段及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上損害新臺幣（下同）75萬元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75萬元，及自家事訴之擴張暨追加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於言詞辯論期日均未到庭，僅提出書狀辯以：被告否認有與姜立梅共同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且情節重大情事。被告不爭執原告所提出證物之形式上真正，但原告子女違反證據取得手段比例原則，證人即原告與姜立梅之女潘苙錡自行登入姜立梅臉書Messenger擷圖取得被告與姜立梅間之對話，於恐涉犯刑法妨害秘密罪嫌前提下，被告否認證物2、3、13、14、原證20、21、25、26於本案中具證據能力。又原告未有確實證據，僅憑其主觀臆測即認定被告與姜立梅已多次發生性行為，難認可採。而原告所提高雄市立民生醫院診斷證明書無從判斷原告罹患該病症之原因，亦難認與原告主張之本件被告行為間有何因果關係。又所謂「婚姻與家庭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概念極為抽象而難以定義，難以作為法律上應予保護之利益，婚外性行為之配偶雖傷害他方配偶對婚姻關係之期待，亦不能逕而肯定為侵權行為，而認所謂受害人得對行為人請求賠償。是本件難認原告有利益遭受侵害，其請求損害賠償於法無據。縱認原告所稱其基於配偶關係而生之身分法益確受侵害，惟關於婚姻不忠誠或逾越一般社交行為之訴訟，向來實務上判准之精神慰撫金數額鮮少超過100萬元，原告已就本件共同侵權行為，與姜立梅成立調解並受償100萬元，則其所受損害已獲填補，其損害賠償請求權應消滅，依民法第274條規定，不得再請求被告賠償等語。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及本件爭點：
　㈠兩造不爭執事項：
　⒈原告與姜立梅於91年1月11日結婚，於112年8月17日經法院調解離婚。
　⒉原告就所主張姜立梅與被告侵害配偶權事件，已於112年12月21日在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與姜立梅調解成立，姜立梅同意給付原告損害賠償100萬元。　
　㈡本件爭點：
　⒈被告有無故意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所生之身分法益且情節重大？
　⒉承上，若是，原告得否請求被告賠償精神上損害？金額以若干元為適當？
四、本院之判斷：
　㈠關於原告所提出證物2、3、13、14、原證20、21、25、26畫面擷圖之證據能力部分：
　⒈按民事訴訟之目的旨在解決紛爭，維持私法秩序之和平及確認並實現當事人間實體上之權利義務，為達此目的，有賴發現真實，與促進訴訟。惟為發現真實所採行之手段，仍應受諸如誠信原則、正當程序、憲法權利保障及預防理論等法理制約。又民事訴訟之目的與刑事訴訟之目的不同，民事訴訟法並未如刑事訴訟法對證據能力設有規定，就違法收集之證據，在民事訴訟法上究竟有無證據能力，尚乏明文規範，而在民事訴訟程序，對立之兩造立於公平地位，於法院面前為權利之主張與防禦，證據之取得與提出，並無不對等情事，較無刑事訴訟程序因司法權之強大作用可能造成之弊端，因此證據能力之審查密度，應採較寬鬆態度，非有重大不法情事，否則不應任意以證據能力欠缺為由，為證據排除法則之援用，應權衡民事訴訟之目的及上述法理，從發現真實與促進訴訟之必要性、違法取得證據所侵害法益之輕重、及防止誘發違法收集證據之利益（即預防理論）等加以衡量，非可一概否認其證據能力。苟欲否定其證據能力，自須以該違法收集之證據，係以限制他人精神或身體自由等侵害人格權之方法、顯著違反社會道德之手段、嚴重侵害社會法益或所違背之法規旨在保護重大法益或該違背行為之態樣違反公序良俗者，始足當之（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455號判決可資參照）。亦即，民事訴訟法對於證據能力並未設有規定，關於涉及侵害隱私權所取得之證據是否具有證據能力，應綜合考量誠信原則、憲法上基本權之保障、發現真實與促進訴訟之必要性等因素，衡量當事人取得證據之目的與手段、所欲保護之法益與所侵害法益之輕重，如認符合比例原則，則所取得之證據具有證據能力（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607號判決參照）。又依社會現實情況，妨害他人婚姻權益之不法行為，常以隱秘方式為之，並因隱私權受保護之故，被害人舉證極度不易。在此前提下，當不法行為人之隱私權與被害人之訴訟權發生衝突時，兩者間應為一定程度之調整，至如何從中調和，憲法第23條所揭櫫的比例原則（包括適合性、必要性及狹義比例原則），應可作為審查標準，具體以言，應權衡行使之手段，須可達成其目的；在所有可能達成目的的方法中，選擇最少侵害的手段；所欲完成的目的及使用的手段，不能與因此造成的損害或負擔不成比例。準此，以侵害隱私權之方式而取得之證據，應視證據之取得，是否符合比例原則以定，非得概予排除。
　⒉被告固抗辯：證物2、3、13、14、原證20、21、25、26係證人潘苙錡自行登入姜立梅臉書Messenger擷圖取得被告與姜立梅間之對話，否認上開證物於本案中具證據能力云云。經查，證人潘苙錡於本案審理時到庭具結後證稱：證物2、3、13、14、原證20、21、25、26都是我擷圖的，再由妹妹潘佳慧給原告，我用我的手機登入我母親臉書Messenger帳號，Line的是我用我的手機拍我母親的手機畫面，臉書的是我查到被告發文擷圖的，因為我母親外遇，所以擷圖，我有去找過被告，我跟他說你知道我媽有家庭嗎？他說他知道，他說我媽在家裡面很辛苦，希望我可以諒解他，我跟我妹妹跟他說希望他們倆可以分開，讓我媽媽跟我爸爸談，看他們要怎麼樣，我不想要傷害到我爸爸等語明確（見原訴卷第360至362頁），且姜立梅於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審理離婚、損害賠償等事件時，曾具狀表示：不爭執對話紀錄為兩造（即原告與姜立梅）子女發現並提供之事實等語（見原訴卷第43頁），顯見上開擷圖畫面應係潘苙錡察覺母親外遇後，自行擷取而得，再將之交給原告。本院審酌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其目的，配偶應互相協力及保持共同生活之圓滿，夫妻雙方應互負忠誠之義務，為法律所保護之法益，夫妻是否違反該義務，本涉及夫妻各自生活上之隱私，此項隱私權在夫妻應互負忠誠義務下，應有所退讓。況配偶是否違反忠誠義務本質上具有高度隱密性，證據之取得本極其困難，而本件原告或潘苙錡並非係以廣泛地不法竊錄或植入軟體即時轉傳、監控等嚴重侵害姜立梅、被告人性尊嚴之方式獲得，亦非以強暴、脅迫方式取得，係由原告與姜立梅之女潘苙錡希冀家庭圓滿情形下，事後自行發現而擷取有關畫面後，告知及交予原告，在考量前揭所述此類事件特殊性之前提下，權衡原告之家庭圓滿期待權、配偶身分法益、訴訟權及被告之隱私權保障、原告取得上述證據之方式與不法程度、發現真實與促進訴訟之必要性等，本院認權衡其手段目的，並未過度造成隱私權益之損害，原告就證據之取證手段及目的性尚符合比例原則，上開證據應有證據能力。被告前揭所辯，要無可採。
　㈡被告有無故意不法侵害原告原告基於基於配偶關係所生之身分法益且情節重大？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而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且此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同法第195條第1項、第3項亦有明文。又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其目的，配偶應互相協力保持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而夫妻互守誠實，係為確保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必要條件，故應解為配偶因婚姻契約而互負誠實之義務，配偶之一方行為不誠實，破壞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者，即為違反因婚姻契約之義務而侵害他方之權利（最高法院55年度台上字第2053號判決意旨參照）。另所謂配偶權，係指配偶間因婚姻而成立以互負誠實義務為內容之權利，如明知為他人配偶卻故與之交往，其互動方式依社會一般觀念，已足以動搖婚姻關係所重應協力保持共同生活圓滿安全幸福之忠實目的時，如配偶確因此受有非財產上之損害即精神上痛苦，自亦得依法請求他方賠償。是侵害配偶權之行為，不以通、相姦行為為限，倘夫妻任一方與他人間存有逾越結交普通朋友等一般社交行為之往來，行為已逾社會一般通念所能容忍之範圍，諸如與配偶以外之人同宿一室、摟抱、親吻或其他等行為，依社會一般通念，足以破壞婚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程度者，即可認屬侵害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又倘配偶之一方與他人發生足以破壞夫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行為，該第三人亦明知而與之共同為該行為，則其二人即為侵害配偶權之共同侵權行為人。
　⒉經查：
　①原告主張被告有侵害配偶權行為乙情，業據其提出如附表證據欄所示及原證2、3、13、14所示之Line對話紀錄、Messenger訊息內容、臉書貼文擷圖等在卷可稽（見審訴卷第77至263頁及離婚案電子卷），綜觀上開被告與姜立梅間之訊息對話及臉書貼文擷圖內容，顯屬正在交往熱戀中情侶之用語、貼圖、照片，且2人私訊談話內容極為親密、露骨，不但數次為性暗示、提及性行為，其中如附表編號⒏⑥所示對話尚表示「吃避孕藥」、「裝避孕器」之事，顯非單純口頭玩笑話語，衡情足堪認定被告與姜立梅間除了有言語上之親密訊息外，更有肢體上之擁抱、曾發生不只1次性行為等超越一般朋友互動之行為，被告與姜立梅之行為已逾社會一般通念所能容忍之社交往來範圍行為，客觀上亦足以使人認定被告與姜立梅確有相當親密程度之男女交往關係甚明。
　②復參諸前揭證人潘苙錡證述情節，以及被告與姜立梅間如附表編號⒏④⑤、⒐④⑥⑪⑳、⒑、⒒、⒕所示互傳之訊息，2人對話時曾提及原告、分居協議書、離婚等內容，且被告另曾傳送「等妳離婚吧」、「不然永遠無解不是嗎」、「我想要妳在身邊的時候，妳常常不在！…」、「什麼叫做妳老公！什麼叫做回家陪他睡覺」等訊息內容予姜立梅（見審訴卷第233、237頁），姜立梅亦曾傳送「我好想你」、「今天我女兒找完你後回來我們一起去買了離婚協議書」、「剛剛跟他談了很久，我簽好了但是他不簽…」等內容給被告（見審訴卷第245頁），足以認定被告與姜立梅交往期間確實已知悉姜立梅為已婚有配偶之人無訛。
　③從而，被告明知姜立梅為有配偶之人，竟仍於109年12月至110年2月間與姜立梅共同為如附表所示之逾矩行為，依社會一般通念，已足以破壞夫妻婚姻關係中，配偶應負之誠實義務，亦足動搖原告與姜立梅夫妻間親密、排他關係，並影響其等間相互扶持之圓滿生活，自屬侵害原告之配偶權，且屬侵害身分法益情節重大無誤，原告主張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3項請求被告賠償其所受非財產上損害，自屬有據。
　㈢原告得否請求被告賠償精神上損害？金額以若干元為適當？
　⒈按不法侵害他人之人格權，被害人受有非財產上損害，請求加害人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定，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所造成之影響、被害人所受精神上痛苦之程度、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及其他各種情形，以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223號判決參照）。而身分法益與人格法益同屬非財產法益，上開有關人格法益受侵害酌定慰撫金之標準，自得為衡量因身分法益受侵害所生損害賠償金額之參考。經查，被告明知姜立梅為有配偶之人，仍與姜立梅有逾越一般友人正當交往分際之行為，破壞原告婚姻生活之和諧圓滿及幸福，原告於經女兒告知被告與姜立梅之逾矩行為後，身心飽受煎熬，精神上自受有相當程度之痛苦。本院審酌卷附兩造各自陳報之學經歷、職業及兩造稅務電子閘門資料查詢表、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113年9月9日函覆之被告薪資明細（為維護兩造隱私、個資，爰不詳述，見審訴卷第41頁、第267頁證物存置袋、原訴卷第37、38、71、73頁），以及被告與姜立梅間如附表所示維持不當男女情誼之期間長短（前後大約2、3個月）、加害情節（該期間甚為頻繁聯絡，並曾發生不只1次性行為）、致原告精神上受有之痛苦程度等各種情狀，認原告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上損害應以60萬元為適當，逾此範圍則屬無據。
　⒉按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因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為清償、代物清償、提存、抵銷或混同而債務消滅者，他債務人亦同免其責任。民法第185條第1項、第274條分別定有明文。清償為消滅債之關係最適當方法，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既經清償債務，債權人已獲得滿足，則全體債務人之共同目的已達，他債務人在其中一債務人清償之範圍內，可免向債權人為給付之責任，此即為債務人中一人對債權人清償，其效力亦及於其他債務人之絕對效力。又按債權人向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免除債務，而無消滅全部債務之意思表示者，除該債務人應分擔之部分外，他債務人仍不免其責任。民法第276條第1項亦有明定。此項規定，旨在避免當事人間循環求償，簡化其法律關係，故於債權人向連帶債務人中一人表示免除該債務人之全部債務時，固有上開規定之適用；惟於債權人與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和解，同意該債務人為部分給付時，如和解金額低於該債務人「應分擔額」（民法第280條），為避免其他債務人為清償後，向和解債務人求償之金額高於和解金額，就其差額部分，應認其他債務人亦同免其責任；反之，如和解金額多於該和解債務人之「應分擔額」，因債權人就該連帶債務人應分擔之部分，並無作何免除，不生上述求償問題，該項和解自僅具相對效力，而無民法第276條第1項之適用（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759號、110年度台上字第118號判決可資參照）。另按連帶債務人相互間，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平均分擔義務，民法第280條前段定有明文。查以：原告於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審理離婚等事件時，於110年12月22日具狀請求姜立梅應與被告連帶給付侵害配偶權之損害賠償150萬元（見家訴字卷第13至20頁），嗣於112年10月12日與姜立梅調解成立、於112年12月21日與姜立梅同意變更調解筆錄內容，觀諸原告與姜立梅調解成立之調解筆錄，明確記載「原告同意給付姜立梅依本院111年度原訴字第1號所判決之138萬6,539元暨法定遲延利息；姜立梅同意給付原告『就侵害配偶身分法益之損害賠償金額100萬元』；原告對姜立梅侵害配偶身分法益之損害賠償其餘部分請求拋棄，但對於連帶債務人甲○○（即被告）並無消滅全部債務之意思表示。『上開兩筆金額互相抵扣不再向對方請求』。姜立梅同意另外給付原告關於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380萬元（含執行費）…」等內容（見家訴字卷第145至153頁）。又原告因被告與姜立梅間本件共同侵害配偶權之侵權行為，所得向被告及姜立梅請求連帶賠償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為60萬元，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是被告與姜立梅對原告賠償責任之內部應分擔額各為30萬元，而原告已就本件共同侵權行為與姜立梅調解成立，參以其所簽立上開調解筆錄內容係就賠償金額為確認，並非創設另一法律關係，該調解性質應屬認定性和解，並未消滅原來共同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而依上開調解筆錄內容，姜立梅已以其對原告之另案債權（即姜立梅於111年1月21日凌晨在住處睡覺時，遭原告持刀殺人未遂，經本院判命給付之損害賠償債權）抵銷其與被告共同侵害原告配偶權之100萬元，故姜立梅因成立調解而負擔之損害賠償數額高於其法定分擔額30萬元（甚至亦高於原告起訴請求損害賠償150萬元之法定分擔額75萬元），顯見原告就姜立梅應分擔之部分，並無任何免除，是本件並無民法第276條之適用，該和（調）解僅具相對效力。惟本件經姜立梅以前開另案債權互為抵銷後，相當於姜立梅已依調解約定清償債務100萬元而發生債務消滅之效力，且該金額顯已逾本院前開認定原告所得請求之金額60萬元，則原告之損害已因此獲得填補，其損害賠償請求權即已消滅，依前揭民法第274條規定，他債務人即被告於姜立梅清償範圍內即同免責任，原告自不得再請求被告賠償。至於原告固主張：上開調解未免除被告賠償責任云云，然原告之損害賠償債權因損害獲得填補而消滅，縱未免除被告之責任，亦無得向被告請求給付之損害賠償債權存在可言，原告此部分主張自無可取。從而，本件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精神慰撫金，即無理由，不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及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75萬元及自家事訴之擴張暨追加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所為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併予駁回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與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民事第五庭法　官　鄭靜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書記官　沈彤檍
◎附表（原告主張被告侵害配偶權之行為）：
		編號

		日期（民國）

		侵權行為

		證據

		行為態樣



		⒈

		109年12月16日

		被告與姜立梅至高雄威秀影城之Gold Class包廂看電影約會，二人身體緊密依偎，被告並於臉書張貼之貼文標註「跟老伴的約會日常」。

		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111年度婚字第239號卷（下稱離婚案卷）二第283頁

		逾越社交親密行為



		⒉

		109年12月底至110年1月初某日

		被告於臉書發文「謝謝老伴，一個懷抱就讓我們這樣很自然地走在一起，謝謝妳在我最低潮的時候走進我的世界，從牌友成為相知相惜的情侶」，並張貼其與姜立梅緊握手心之牽手照。

		離婚案卷二第289頁

		逾越社交親密行為



		⒊

		110年1月10日

		被告該日於臉書發文及張貼多張照片，足認被告與姜立梅2人於該日有相約至高雄SOGO店吃飯之約會行為。

		離婚案卷二第285頁

		逾越社交親密行為



		⒋

		110年1月11日

		被告與姜立梅至觀音山檜之湯spa生活館（地址：高雄市○○區○○路000號之1號）共宿，被告並於臉書張貼發文及多張照片稱「親愛的生日快樂，讓時間紀錄我們美好的愛情時光」。

		離婚案卷一第41頁

		性交行為，共浴行為



		⒌

		110年1月18日

		被告與姜立梅至高雄卡啡那喝咖啡，被告並於臉書發文稱「一生至少該有一次…在我最美的年華裡…遇到妳❤️」。

		離婚案卷一第42頁、卷二第287頁

		逾越社交親密行為



		⒍

		110年1月19日

		姜立梅與被告友人替被告於享溫馨提前一天慶生，被告並於臉書張貼慶生照，照片中可見姜立梅之身體緊貼被告左胸並依偎其胸膛，右側頭部則與被告左側臉頰相貼，被告之左手並環繞過姜立梅背部後置於姜立梅之左側大腿上。

		離婚案卷一第43頁、原證20（見原訴卷第125頁）

		逾越社交親密行為



		⒎

		110年1月22日

		姜立梅於星巴克西子灣門市嘟嘴親吻被告臉頰。

		原證21（見原訴卷第127頁）

		逾越社交親密行為



		⒏

		①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被告以訊息傳送其「生殖器照片」供姜立梅觀賞，並稱「粗粗硬硬的、想到用力的幹著妳就好硬、我每次頂到底射的時候都覺得爽死、你喜歡跟我做愛嗎？」，姜立梅（下稱姜）回「喜歡」，被告問「喜歡從前面還是後面？」，姜回「都喜歡、後面更有感覺，說到這屁股還在痛，大腿吧」，被告稱「抽筋，到底是有多爽」，姜回「傻眼，你有多爽就多爽」。

		離婚案卷一第30至32頁

		該日不久前曾發生性交行為，性暗示



		


		②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被告傳送訊息稱「老婆辛苦了」，姜回「好愛你」，被告稱「晚上賞妳一砲，哈哈，我也愛妳，老天爺為什麼要這樣開我們玩笑，我們這麼相愛」，姜回「太晚相遇」，被告稱「昨天晚上一直想妳想到3點多才睡」。

		離婚案卷一第35頁

		該日晚上發生性交行為，性暗示



		


		③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被告問「妳幾點下班，一樣衛武營捷運站嗎？」，姜回「5:30，可以啊」，2人並互傳二隻男女小熊親親貼圖，被告稱「好想抱抱」，姜回「穿衣服還是不穿衣服」，被告回「當然是，不穿」。

		離婚案卷二第125頁

		性交或肌膚之親行為，性挑逗文字



		


		④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最上方顯示時間為上午11:51）姜稱「老爺他們回屏東了」，被告回「過來」，姜回「昨天吹過了」、「不是每次都叫我過來吹～」，被告回「來，讓妳吹個夠」（下方顯示時間為下午12:35）

		離婚案卷二第143頁

		該日前一日有性交行為，性挑逗文字



		


		⑤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姜稱「看定位是沒錯，回去朋友的地方…在建國路，早知道都可以去開房了（大笑貼圖）」，被告回「真的，媽的，搞得我很想要」，姜回「…挑逗你 最好玩」，被告稱「妳趕快洗澡睡覺」，姜「我洗好了…」，被告回「…很愛叫妳洗澡…我很喜歡一起洗，可是妳好像不愛」，姜回「喜歡一起洗，矮額，都跟別人一起洗」。

		離婚案卷二第155至159頁、原證26編號21至22（見原訴卷第206頁）

		姜立梅對原告追蹤，該日前曾一起洗澡，身體有親密接觸，傳送性挑逗文字



		


		⑥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2人互傳二隻男女小熊親親貼圖，姜稱「等等就要睡，要補美容覺」，被告回「真好，我也要趕快睡覺，不然接下來很硬」，姜回「硬好」，被告回「給我過來」，姜復稱「對了，事後藥幾天內要吃，我今天要買都忘記」，被告回「2-3天的樣子，明天還可以」，姜回「嗯，你休息吧」，被告回「妳也是，希望早點看到妳」，姜回「❤️你」；姜「剛去買藥…剛吃了」，被告問「為什麼哭哭」，姜回「聽說很傷身體，比事前還強效」，被告回「我們找時間去裝避孕器好嗎？Sorry」。

		離婚案卷二第167至169頁、卷一第38、39頁

		對話前幾日曾發生性交行為，互傳愛意、性挑逗之貼圖及文字



		


		⑦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被告稱「…我先想想晚上帶妳去哪裡」(頁末顯示時間：上午11:38)，姜回「好喔」，2人互傳嘟嘴愛心貼圖（最上方顯示時間：下午12:05），姜問「你中午吃什麼」，被告回「鍋貼，妳呢」，姜回「吃素，白天吃素，晚上吃葷」，被告回「晚上吃肉棒，哈哈哈」，姜回「下半身吃葷」，被告回「愛妳」，姜回「❤️你，愛你」，被告回傳「（傳嘟嘴愛心貼圖）先吃飯吧」(顯示時間：下午12:58），2人互傳二隻男女小熊親親貼圖。

		離婚案卷二第175至179頁

		晚上相約出遊，該日晚上有性交行為，互傳愛意、性挑逗之貼圖及文字



		


		⑧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被告稱「等結婚後保險幫我多買一點…晚上我就是你的人…好想妳❤️…」，姜回「這麼❤️你」，被告回「晚上展現男性雄風幹死妳」。

		離婚案卷二第181至185頁

		該日晚上有為性交行為，互傳愛意、性暗示文字



		


		⑨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被告問「想吃棒棒嗎」，姜回「噗，又有棒棒照」，被告稱「先說想不想吃」，姜回「想」，被告問「（傳兩隻男女小熊親親貼圖）我們要約幾點」，姜回「要約在哪」，被告回「我都可以，市區也可以，樓下全家也可以」，姜回「我家更好」，被告回「好」，姜立梅嗣於該日下午2時45分傳送2人約會合照。

		離婚案卷二第193至195頁

		該日有為性交行為，互傳性挑逗、性暗示之文字，被告傳送表達愛意貼圖



		


		⑩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姜立梅傳二隻男女小熊相互依偎數顆愛心貼圖，被告回「（傳二隻男女小熊親親貼圖）我想抱抱」，姜回「來」。
姜稱「想跟我打屁嗎？」，被告回「想跟妳打…」，姜回「我知道你要說什麼」，…姜稱「一起睡」，被告回「一起睡…（傳2個嘟嘴愛心貼圖、1個二隻男女小熊親親貼圖）」，姜回「晚上可能就沒辦法偷睡」，被告回「嗯」，姜回「晚上拿草莓給你吃」，被告回「（傳2個眼冒愛心貼圖）❤️妳」。

		離婚案卷二第237至245頁

		該日晚上有約見面，晚上應有性交行為，互傳性挑逗、性暗示文字、愛心貼圖



		⒐

		①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被告稱「我的心早就在妳那裡了」，姜問「（傳1個熊大與兔兔擁抱貼圖）你是不是只喜歡跟我做愛？」，被告回「哪有，喜歡做愛！但是更愛抱妳」（顯示時間：下午4:49）。

		離婚案卷一第25頁

		互傳性暗示、性挑逗及愛意文字，且足認已有多次性交及身體親密接觸等行為



		


		②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被告稱「我還想享受舒服的感覺」，姜問「乾，跟誰舒服」，被告回「當然是…老婆…每天都想跟妳舒服」，姜回「抱抱嗎」，被告回：「抱抱＋親親＋睡覺」，姜回「再說下去就太深入了」，被告回「哈哈，怕濕掉嗎？」，姜回「我會去強姦別人」。

		離婚案卷一第27至28頁

		互傳露骨、性暗示、性挑逗文字



		


		③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被告稱「（傳送二隻男女小熊親親貼圖）想抱抱」，姜回「❤️你」，被告回「我也❤️妳…如果我們結婚了，妳會每天乖乖下班回家陪我嗎？」，姜回：「當然會」。

		離婚案卷一第29頁

		互傳表愛意文字，勾勒共組家庭藍圖



		


		④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被告稱「…我想過了！我把妳的小孩當成自己的小孩就夠了，3個就很頭痛了」，姜回「親愛的～我們過得幸福就好了！孩子有她們的世界」，被告回「嗯嗯，所以上帝派妳來照顧好我，我們互相照顧，不能給別人照顧」。

		離婚案卷一第31頁

		有破壞原告與姜立梅夫妻間婚姻及家庭生活圓滿安全及幸福之行為



		


		⑤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被告傳送二隻男女小熊親親貼圖，姜問「有沒有很愛我？」，被告回「有，很愛很愛妳」，姜稱「你要能值得我為你犧牲這麼多」，被告回：「我不會辜負妳，答應妳的我都有放在心上」，2人並互傳二隻男女小熊親親貼圖。

		離婚案卷一第33頁

		互訴愛意，被告對姜立梅許下承諾



		


		⑥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姜稱「我今天超想做愛，是不是變態」，被告回「…妳給我過來，媽的，妳不准給我騎老頭，我沒在開玩笑」，姜回「我也沒開玩笑，只想跟你做（並傳送二隻男女小熊親親貼圖）」。

		離婚案卷一第36頁

		互傳性挑逗文字，被告並要求姜立梅不得與原告為性行為



		


		⑦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被告該日下午3時39分傳送大熊自後方抱小兔的貼圖，並於下午3時40分稱：「最喜歡從後面來」。

		離婚案卷二第123頁

		性暗示、性挑逗文字及貼圖



		


		⑧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被告問「今天想要嗎？啊有沒有想要…想妳…」，姜回「…每天都馬想要…你變了，你起床沒先跟我早安」，被告回「以後每天一定早安」。

		離婚案卷二第127頁至129頁

		互傳挑逗文字，被告並許下以後每日一定向姜立梅道早安之親暱行為



		


		⑨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姜稱「…看來你還是喜歡大咪咪」，被告回「哪有，我是只要咪咪都喜歡」，姜回「下流、哼」，被告回以「晚上想吃小籠包」，姜回「嗎的，故意的」，被告回「快笑死，愛妳唷」，姜回「…罰你少吃一碗飯」，被告回「沒關係，有小籠包就好」，姜回「你真的很想死…」，後被告稱「…最近都沒那個，晚上，偶來處理…」、「（顯示時間：下午12:58）很想妳…有空的時候就是想妳啊」。

		離婚案卷二第133至139頁

		被告傳送性挑逗、性邀約、愛意及表達極度思念之情文字



		


		⑩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顯示時間：上午9:45）姜傳2次二隻男女小熊親親貼圖，被告回「(傳男小熊將女小熊公主抱的貼圖）…（顯示時間：上午10:04）有想我嗎？（回覆先前被告傳男小熊將女小熊公主抱的貼圖）這個姿勢好像不錯，可以試試，又歪了」，姜回「有啊」，被告回「愛妳」，姜回「（傳二隻男女小熊親親貼圖），什麼姿勢你都可以試試」，被告回「真的嗎？（傳兩眼冒愛心之貼圖），我想玩火車便當」，姜回「老濕機」。

		離婚案卷二第145頁及第149至153頁

		互傳性邀約、性挑逗、愛意、想念等文字、貼圖



		


		⑪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姜問「…有沒有想我」，被告回「很想…（顯示時間上午12:46）妳吹很久」，姜回「剛吹好」、「很會吹你不知道」，被告回「…過來…老頭沒找妳」，姜回「我不理他…」，被告回「…想妳」，姜問「有想囉」，被告回「一直都有好嗎」。

		離婚案卷二第161至165頁

		互傳思念、性挑逗文字



		


		⑫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2人互傳二隻男女小熊親親貼圖，被告稱「（顯示時間：上午10：01）想妳、想妳、想妳，晚上想好好抱抱妳❤️」，姜回「我也想你，好」。

		離婚案卷二第173頁

		互訴情意、愛意



		


		⑬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被告問「…妳禮拜天要幹嘛」，姜回「…沒幹嘛」，被告回「那傍晚在放妳回家，哈哈，白天陪我，要陪我到半夜也是可以」，姜回「最好都不要回去」，被告回「真的，愛不愛我」，姜回「愛」，被告回「好想趕快看到妳❤️（顯示時間：下午2:42）」。

		離婚案卷二第189至191頁

		互訴情意



		


		⑭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被告稱「…不管多麼思念彼此，只要知道是相愛的就足夠了…我很想妳」，姜回「我也很想你」。

		離婚案卷二第197頁

		互訴情意



		


		⑮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被告稱「好想抱抱」，姜傳送二隻男女小熊親親貼圖，被告回傳二隻男女小熊相互依偎多顆愛心貼圖，姜回「知道我愛你（傳嘟嘴愛心貼圖）」，被告回「我知道，我❤️妳，這一生有妳就足夠了…不希望我永遠愛妳嗎」，姜回「當然希望，希望是願望嗎」，被告回「我們一起實現願望…好想抱抱親親，想舔妳的耳朵脖子，親吻妳的胸口」。

		離婚案卷二第199至201頁

		互訴情意，被告傳送性挑逗、性暗示之文字



		


		⑯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姜問「如果不能再跟我最愛你會？」、「做愛…」，被告回「…我想要好好想妳…很想下班的時候見妳，十分鐘也好…」，姜回「我們出去」，被告回「好」，姜回傳2次二隻男女小熊親親貼圖。

		離婚案卷二第203、205頁

		互傳思念、愛意文字及貼圖，有相約外出約會



		


		⑰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被告稱「賺點老婆本❤️」，姜回「老婆本會不會輸光，不能娶老婆…我替你老婆擔心」，被告回「我老婆很愛我的好嗎…（傳送姜立梅的照片）我老婆，妳打贏她，我就是妳的了（顯示時間：下午3:00）」，姜回「算了！不想打架，我也很愛我老公…」，被告回「…❤️妳（顯示時間：下午5:01）（傳嘟嘴愛心貼圖）」，姜回「…（顯示時間：下午5:08）…（傳二隻男女小熊相互依偎多顆愛心貼圖），愛你…」，被告回「我也❤️妳」。

		離婚案卷二第209頁、卷一第37頁及卷二第211至215頁

		互稱對方為老公老婆及互訴情意



		


		⑱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姜傳二隻男女小熊相互依偎多顆愛心貼圖，被告回「想抱抱（傳二隻男女小熊親親貼圖）」，姜回「中午要上班囉」，被告回「…起床跟妳說，我❤️妳」，姜回「嗯嗯，我也愛你（傳嘟嘴愛心貼圖）」，被告回「（顯示時間：上午11:01）我先洗澡喔…給我過來吹肉棒」，姜回「好，現在叫外送嗎」，被告回「對」。

		離婚案卷二第217、219頁

		互傳愛意、性邀約、性挑逗之文字及貼圖



		


		⑲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姜稱「想你，喔…」，被告回「…（傳嘟嘴愛心貼圖）我也想妳…妳給我過來，覺得妳可能又欠幹了」，姜回「不給幹…214情人節，快到了」，被告問「想去哪…但是我應該可以陪妳晚上，可以晚餐…❤️妳」。

		離婚案卷二第225至231頁

		互傳思念訊息，被告並傳送性挑逗、愛意訊息，情人節當日相約外出約會、晚餐，逾越社交親密行為



		


		⑳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被告稱「明天想陪妳睡覺，妳早上安頓好小的，過來陪睡，早上出門打給我，想跟妳睡覺」，姜回「…（傳二隻男女小熊相互依偎及多顆愛心貼圖）…你才是老公…（傳3個二隻男女小熊親親貼圖）…」，被告回「…我已經想佔有妳，覺得妳回家就心情很不好」，姜回「我❤️你」，被告回「…我每天想到我的女人陪別人睡，心情該是什麼…特別是他今天還打來叫妳回家陪他睡覺…」，姜回「他其實已經覺得我對他很冷淡，所以最近開始很積極互動，但我真的不想理他」。

		離婚案卷二第247至253頁

		互訴情意



		⒑

		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可推知為110年2月前）

		姜稱「他說叫我不要急著找房子，因為他會都在外地工作…」，被告「…我覺得要找，他不可能不回來，回來你們還是睡同床，不是嗎？那協議根本就是放屁」，姜回「嗯」，被告「我沒辦法忍受」，姜回「那還是找」，被告「嗯（顯示時間：下午2：15）…我先趕快繼續幫妳找房子吧，不想夜長夢多…」，被告「（傳送租屋網刊載出租房屋之廣告照片予姜立梅）一個平台看到的」，姜回「好像也不錯」，被告「…要約看看房東的時間嗎？多看幾間…」，姜「（傳送591租屋網之刊載之飯店式管理套房出租不限長短期（含水電）之租房廣告照片予被告）不過也很貴」，被告回「我看看…他有比較便宜的，感覺是我們兩個都會喜歡的風格，價格應該可以跟他談看看，不然真的有點貴」，姜回「是透天，要爬樓梯」，被告回「…明天約看看」，姜回「好…（傳送租屋網之五甲社區新富路一房一廳大套房、591租屋網刊載之近美麗島有獨立陽台、洗衣機漂亮套房之租房廣告照片2張予被告）」，被告回「…好的真的都不便宜，可是我覺得花這個錢值得，至少生活有品質，妳的想法呢？」，姜問「你比較喜歡哪一間？」，被告回「新富路，離我們的公司都不遠…這間長租的話一個月8,000，覺得這間可能是最滿意的」，姜回「很可以（並傳送一張笑臉貼圖）…」，被告回「…我趕快安排…（傳送591租屋網刊載之六星級精品全配大套房租房廣告照片予姜）」，姜回：「好美」。

		原證26編號1至9（見原訴卷第195至199頁）

		破壞、離間原告與姜立梅間之婚姻及家庭生活行為



		⒒

		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可推知為110年2月前）

		被告傳送「分居協議書內容該寫什麼？」之網頁截圖予姜立梅，姜回：「寫的跟離婚很像」，被告回「類似，我明天幫妳用電腦打一打」，姜回「嗯」。

		原證26編號10至11（見原訴卷第200頁）

		破壞、離間原告與姜立梅間之婚姻及家庭生活行為



		⒓

		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可推知為110年2月前）

		姜「可以答應我這次算了嗎？」，被告回「他（註：指台灣麻將推廣協會高雄凱旋會館之男客人）跟妳道歉我就算了，就這麼簡單」，姜回「這樣這個客人就死了」，被告稱「沒差」，姜回「等等被闆娘（註：指被告之母）知道，會認為是我的關係」，被告「不然是每個人的另一半都可以隨便被摸嗎？」，姜回「當然不行」，被告「那就對了！沒關係，我等等先跟他講，我是真的很不爽，一次讓他覺得沒關係，他一定會有下次，色狼都是這種心態，我也不希望妳跟別人打情罵俏，這樣會讓別人覺得是否在暗示什麼」；被告「…（顯示時間下午10:06）…看到蘇董來，莫名很不爽…那種行為擺明就是藉機吃豆腐…我找機會警告他」，姜回「不要」，被告回「我不會坐視這種事不管！妳是我的女人，越想越不爽…而且之前你們打情罵俏我就已經不是很爽了，反正我知道怎麼處理，我一定會警告他，我不是塑膠欸，他又不是不知道我們的關係，當我是空氣嗎…我先調監視器」，姜回「你要看昨天？」，被告回「對，是妳打完16桌發生的事嗎？」，姜回「嗯，我站在那看蓉他們打牌的時候」，被告回「嗯，他死定了，你等等有空過來嗎？…是妳說的那樣，兩隻手搭上去（傳送監視器影像畫面給姜）…我要他道歉，不然沒完沒了，他憑什麼手放上去…」。

		原證26編號12至18（見原訴卷第201至204頁）

		被告展現醋意，足認被告與姜立梅已發展不正當男女關係而有親密交往之事實及行為



		⒔

		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可推知為110年2月前）

		被告稱「…我忙完了，我等等5點想去找妳」，姜回「（傳送男性健慰器之照片）這個給你用（大笑貼圖）」，被告回「這什麼」，姜回「沒看標籤」，被告：「…」，姜回「請慢用」，被告「我五點過去接妳…」。

		原證26編號19至20（見原訴卷第205頁）

		姜立梅傳送性挑逗照片及文字，被告傳送想與姜立梅會面之文字



		⒕

		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可推知為110年2月前）

		姜「（顯示時間：週五下午9:54）我到家了，老爺跟老大兒子不知道跑去哪」，被告回「噗，看定位」，姜「結果是老頭不在而已…」，被告問「…妳沒看老頭的定位」，姜回「在中山路，在大立附近」。

		原證26編號23（見原訴卷第207頁）

		被告要求姜立梅察看原告位置、姜立梅有對原告為定位追蹤行為，破壞原告與姜立梅間之婚姻及家庭生活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原訴字第10號
原      告  潘向榮  


訴訟代理人  簡千芝律師
被      告  蔡岳庭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經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11
1年度家訴字第9號民事裁定移送前來，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8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本件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
    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
    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原告與姜立梅於民國91年1月11日結婚（於112年
    8月17日離婚），婚後育有3名子女，於婚姻關係存續期間，
    被告明知姜立梅為有配偶之人，卻與姜立梅發展不正常之男
    女交往關係，彼此互稱老公、老婆，於109年12月至110年2
    月間，分別在Facebook（下稱臉書）上張貼如附表編號⒈至⒎
    所示2人約會相關貼文、照片，並以通訊軟體Line、Messeng
    er傳送如附表編號⒏至⒕所示親密露骨訊息，由該等內容足見
    被告與姜立梅間已多次發生性行為，且透露出另組家庭之心
    願，被告與姜立梅顯逾越普通社交分際及一般社會通念所能
    容忍範圍，破壞原告婚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原
    告嗣經訴外人即長女潘苙錡告知，始知上情，因此倍感痛苦
    而罹患重度憂鬱症。被告故意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
    身分法益，且情節重大，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
    擇一、第195條第1項前段及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非財
    產上損害新臺幣（下同）75萬元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
    付原告75萬元，及自家事訴之擴張暨追加聲請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
    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於言詞辯論期日均未到庭，僅提出書狀辯以：被告否認
    有與姜立梅共同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且情
    節重大情事。被告不爭執原告所提出證物之形式上真正，但
    原告子女違反證據取得手段比例原則，證人即原告與姜立梅
    之女潘苙錡自行登入姜立梅臉書Messenger擷圖取得被告與
    姜立梅間之對話，於恐涉犯刑法妨害秘密罪嫌前提下，被告
    否認證物2、3、13、14、原證20、21、25、26於本案中具證
    據能力。又原告未有確實證據，僅憑其主觀臆測即認定被告
    與姜立梅已多次發生性行為，難認可採。而原告所提高雄市
    立民生醫院診斷證明書無從判斷原告罹患該病症之原因，亦
    難認與原告主張之本件被告行為間有何因果關係。又所謂「
    婚姻與家庭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概念極為抽象而
    難以定義，難以作為法律上應予保護之利益，婚外性行為之
    配偶雖傷害他方配偶對婚姻關係之期待，亦不能逕而肯定為
    侵權行為，而認所謂受害人得對行為人請求賠償。是本件難
    認原告有利益遭受侵害，其請求損害賠償於法無據。縱認原
    告所稱其基於配偶關係而生之身分法益確受侵害，惟關於婚
    姻不忠誠或逾越一般社交行為之訴訟，向來實務上判准之精
    神慰撫金數額鮮少超過100萬元，原告已就本件共同侵權行
    為，與姜立梅成立調解並受償100萬元，則其所受損害已獲
    填補，其損害賠償請求權應消滅，依民法第274條規定，不
    得再請求被告賠償等語。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
    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及本件爭點：
　㈠兩造不爭執事項：
　⒈原告與姜立梅於91年1月11日結婚，於112年8月17日經法院調
    解離婚。
　⒉原告就所主張姜立梅與被告侵害配偶權事件，已於112年12月
    21日在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與姜立梅調解成立，姜立梅
    同意給付原告損害賠償100萬元。　
　㈡本件爭點：
　⒈被告有無故意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所生之身分法益且
    情節重大？
　⒉承上，若是，原告得否請求被告賠償精神上損害？金額以若
    干元為適當？
四、本院之判斷：
　㈠關於原告所提出證物2、3、13、14、原證20、21、25、26畫
    面擷圖之證據能力部分：
　⒈按民事訴訟之目的旨在解決紛爭，維持私法秩序之和平及確
    認並實現當事人間實體上之權利義務，為達此目的，有賴發
    現真實，與促進訴訟。惟為發現真實所採行之手段，仍應受
    諸如誠信原則、正當程序、憲法權利保障及預防理論等法理
    制約。又民事訴訟之目的與刑事訴訟之目的不同，民事訴訟
    法並未如刑事訴訟法對證據能力設有規定，就違法收集之證
    據，在民事訴訟法上究竟有無證據能力，尚乏明文規範，而
    在民事訴訟程序，對立之兩造立於公平地位，於法院面前為
    權利之主張與防禦，證據之取得與提出，並無不對等情事，
    較無刑事訴訟程序因司法權之強大作用可能造成之弊端，因
    此證據能力之審查密度，應採較寬鬆態度，非有重大不法情
    事，否則不應任意以證據能力欠缺為由，為證據排除法則之
    援用，應權衡民事訴訟之目的及上述法理，從發現真實與促
    進訴訟之必要性、違法取得證據所侵害法益之輕重、及防止
    誘發違法收集證據之利益（即預防理論）等加以衡量，非可
    一概否認其證據能力。苟欲否定其證據能力，自須以該違法
    收集之證據，係以限制他人精神或身體自由等侵害人格權之
    方法、顯著違反社會道德之手段、嚴重侵害社會法益或所違
    背之法規旨在保護重大法益或該違背行為之態樣違反公序良
    俗者，始足當之（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455號判決可
    資參照）。亦即，民事訴訟法對於證據能力並未設有規定，
    關於涉及侵害隱私權所取得之證據是否具有證據能力，應綜
    合考量誠信原則、憲法上基本權之保障、發現真實與促進訴
    訟之必要性等因素，衡量當事人取得證據之目的與手段、所
    欲保護之法益與所侵害法益之輕重，如認符合比例原則，則
    所取得之證據具有證據能力（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60
    7號判決參照）。又依社會現實情況，妨害他人婚姻權益之
    不法行為，常以隱秘方式為之，並因隱私權受保護之故，被
    害人舉證極度不易。在此前提下，當不法行為人之隱私權與
    被害人之訴訟權發生衝突時，兩者間應為一定程度之調整，
    至如何從中調和，憲法第23條所揭櫫的比例原則（包括適合
    性、必要性及狹義比例原則），應可作為審查標準，具體以
    言，應權衡行使之手段，須可達成其目的；在所有可能達成
    目的的方法中，選擇最少侵害的手段；所欲完成的目的及使
    用的手段，不能與因此造成的損害或負擔不成比例。準此，
    以侵害隱私權之方式而取得之證據，應視證據之取得，是否
    符合比例原則以定，非得概予排除。
　⒉被告固抗辯：證物2、3、13、14、原證20、21、25、26係證
    人潘苙錡自行登入姜立梅臉書Messenger擷圖取得被告與姜
    立梅間之對話，否認上開證物於本案中具證據能力云云。經
    查，證人潘苙錡於本案審理時到庭具結後證稱：證物2、3、
    13、14、原證20、21、25、26都是我擷圖的，再由妹妹潘佳
    慧給原告，我用我的手機登入我母親臉書Messenger帳號，L
    ine的是我用我的手機拍我母親的手機畫面，臉書的是我查
    到被告發文擷圖的，因為我母親外遇，所以擷圖，我有去找
    過被告，我跟他說你知道我媽有家庭嗎？他說他知道，他說
    我媽在家裡面很辛苦，希望我可以諒解他，我跟我妹妹跟他
    說希望他們倆可以分開，讓我媽媽跟我爸爸談，看他們要怎
    麼樣，我不想要傷害到我爸爸等語明確（見原訴卷第360至
    362頁），且姜立梅於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審理離婚、
    損害賠償等事件時，曾具狀表示：不爭執對話紀錄為兩造（
    即原告與姜立梅）子女發現並提供之事實等語（見原訴卷
    第43頁），顯見上開擷圖畫面應係潘苙錡察覺母親外遇後，
    自行擷取而得，再將之交給原告。本院審酌婚姻係以夫妻之
    共同生活為其目的，配偶應互相協力及保持共同生活之圓滿
    ，夫妻雙方應互負忠誠之義務，為法律所保護之法益，夫妻
    是否違反該義務，本涉及夫妻各自生活上之隱私，此項隱私
    權在夫妻應互負忠誠義務下，應有所退讓。況配偶是否違反
    忠誠義務本質上具有高度隱密性，證據之取得本極其困難，
    而本件原告或潘苙錡並非係以廣泛地不法竊錄或植入軟體即
    時轉傳、監控等嚴重侵害姜立梅、被告人性尊嚴之方式獲得
    ，亦非以強暴、脅迫方式取得，係由原告與姜立梅之女潘苙
    錡希冀家庭圓滿情形下，事後自行發現而擷取有關畫面後，
    告知及交予原告，在考量前揭所述此類事件特殊性之前提下
    ，權衡原告之家庭圓滿期待權、配偶身分法益、訴訟權及被
    告之隱私權保障、原告取得上述證據之方式與不法程度、發
    現真實與促進訴訟之必要性等，本院認權衡其手段目的，並
    未過度造成隱私權益之損害，原告就證據之取證手段及目的
    性尚符合比例原則，上開證據應有證據能力。被告前揭所辯
    ，要無可採。
　㈡被告有無故意不法侵害原告原告基於基於配偶關係所生之身
    分法益且情節重大？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而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
    、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
    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
    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
    適當處分；且此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
    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同法第195條第1項、第
    3項亦有明文。又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其目的，配偶
    應互相協力保持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而夫妻互守
    誠實，係為確保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必要條件，
    故應解為配偶因婚姻契約而互負誠實之義務，配偶之一方行
    為不誠實，破壞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者，即為違反因
    婚姻契約之義務而侵害他方之權利（最高法院55年度台上字
    第2053號判決意旨參照）。另所謂配偶權，係指配偶間因婚
    姻而成立以互負誠實義務為內容之權利，如明知為他人配偶
    卻故與之交往，其互動方式依社會一般觀念，已足以動搖婚
    姻關係所重應協力保持共同生活圓滿安全幸福之忠實目的時
    ，如配偶確因此受有非財產上之損害即精神上痛苦，自亦得
    依法請求他方賠償。是侵害配偶權之行為，不以通、相姦行
    為為限，倘夫妻任一方與他人間存有逾越結交普通朋友等一
    般社交行為之往來，行為已逾社會一般通念所能容忍之範圍
    ，諸如與配偶以外之人同宿一室、摟抱、親吻或其他等行為
    ，依社會一般通念，足以破壞婚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
    福之程度者，即可認屬侵害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
    重大。又倘配偶之一方與他人發生足以破壞夫妻共同生活之
    圓滿安全及幸福之行為，該第三人亦明知而與之共同為該行
    為，則其二人即為侵害配偶權之共同侵權行為人。
　⒉經查：
　①原告主張被告有侵害配偶權行為乙情，業據其提出如附表證
    據欄所示及原證2、3、13、14所示之Line對話紀錄、Messen
    ger訊息內容、臉書貼文擷圖等在卷可稽（見審訴卷第77至2
    63頁及離婚案電子卷），綜觀上開被告與姜立梅間之訊息對
    話及臉書貼文擷圖內容，顯屬正在交往熱戀中情侶之用語、
    貼圖、照片，且2人私訊談話內容極為親密、露骨，不但數
    次為性暗示、提及性行為，其中如附表編號⒏⑥所示對話尚表
    示「吃避孕藥」、「裝避孕器」之事，顯非單純口頭玩笑話
    語，衡情足堪認定被告與姜立梅間除了有言語上之親密訊息
    外，更有肢體上之擁抱、曾發生不只1次性行為等超越一般
    朋友互動之行為，被告與姜立梅之行為已逾社會一般通念所
    能容忍之社交往來範圍行為，客觀上亦足以使人認定被告與
    姜立梅確有相當親密程度之男女交往關係甚明。
　②復參諸前揭證人潘苙錡證述情節，以及被告與姜立梅間如附
    表編號⒏④⑤、⒐④⑥⑪⑳、⒑、⒒、⒕所示互傳之訊息，2人對話時曾
    提及原告、分居協議書、離婚等內容，且被告另曾傳送「等
    妳離婚吧」、「不然永遠無解不是嗎」、「我想要妳在身邊
    的時候，妳常常不在！…」、「什麼叫做妳老公！什麼叫做
    回家陪他睡覺」等訊息內容予姜立梅（見審訴卷第233、237
    頁），姜立梅亦曾傳送「我好想你」、「今天我女兒找完你
    後回來我們一起去買了離婚協議書」、「剛剛跟他談了很久
    ，我簽好了但是他不簽…」等內容給被告（見審訴卷第245頁
    ），足以認定被告與姜立梅交往期間確實已知悉姜立梅為已
    婚有配偶之人無訛。
　③從而，被告明知姜立梅為有配偶之人，竟仍於109年12月至11
    0年2月間與姜立梅共同為如附表所示之逾矩行為，依社會一
    般通念，已足以破壞夫妻婚姻關係中，配偶應負之誠實義務
    ，亦足動搖原告與姜立梅夫妻間親密、排他關係，並影響其
    等間相互扶持之圓滿生活，自屬侵害原告之配偶權，且屬侵
    害身分法益情節重大無誤，原告主張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
    段、第195條第3項請求被告賠償其所受非財產上損害，自屬
    有據。
　㈢原告得否請求被告賠償精神上損害？金額以若干元為適當？
　⒈按不法侵害他人之人格權，被害人受有非財產上損害，請求
    加害人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定，
    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所造成之影響、被害人所受精神上痛
    苦之程度、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及其他各種情形，
    以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223號判決參照
    ）。而身分法益與人格法益同屬非財產法益，上開有關人格
    法益受侵害酌定慰撫金之標準，自得為衡量因身分法益受侵
    害所生損害賠償金額之參考。經查，被告明知姜立梅為有配
    偶之人，仍與姜立梅有逾越一般友人正當交往分際之行為，
    破壞原告婚姻生活之和諧圓滿及幸福，原告於經女兒告知被
    告與姜立梅之逾矩行為後，身心飽受煎熬，精神上自受有相
    當程度之痛苦。本院審酌卷附兩造各自陳報之學經歷、職業
    及兩造稅務電子閘門資料查詢表、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
    司113年9月9日函覆之被告薪資明細（為維護兩造隱私、個
    資，爰不詳述，見審訴卷第41頁、第267頁證物存置袋、原
    訴卷第37、38、71、73頁），以及被告與姜立梅間如附表
    所示維持不當男女情誼之期間長短（前後大約2、3個月）、
    加害情節（該期間甚為頻繁聯絡，並曾發生不只1次性行為
    ）、致原告精神上受有之痛苦程度等各種情狀，認原告請求
    被告賠償非財產上損害應以60萬元為適當，逾此範圍則屬無
    據。
　⒉按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
    因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為清償、代物清償、提存、抵銷或混
    同而債務消滅者，他債務人亦同免其責任。民法第185條第1
    項、第274條分別定有明文。清償為消滅債之關係最適當方
    法，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既經清償債務，債權人已獲得滿足
    ，則全體債務人之共同目的已達，他債務人在其中一債務人
    清償之範圍內，可免向債權人為給付之責任，此即為債務人
    中一人對債權人清償，其效力亦及於其他債務人之絕對效力
    。又按債權人向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免除債務，而無消滅全
    部債務之意思表示者，除該債務人應分擔之部分外，他債務
    人仍不免其責任。民法第276條第1項亦有明定。此項規定，
    旨在避免當事人間循環求償，簡化其法律關係，故於債權人
    向連帶債務人中一人表示免除該債務人之全部債務時，固有
    上開規定之適用；惟於債權人與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和解，
    同意該債務人為部分給付時，如和解金額低於該債務人「應
    分擔額」（民法第280條），為避免其他債務人為清償後，
    向和解債務人求償之金額高於和解金額，就其差額部分，應
    認其他債務人亦同免其責任；反之，如和解金額多於該和解
    債務人之「應分擔額」，因債權人就該連帶債務人應分擔之
    部分，並無作何免除，不生上述求償問題，該項和解自僅具
    相對效力，而無民法第276條第1項之適用（最高法院98年度
    台上字第759號、110年度台上字第118號判決可資參照）。
    另按連帶債務人相互間，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
    ，應平均分擔義務，民法第280條前段定有明文。查以：原
    告於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審理離婚等事件時，於110年1
    2月22日具狀請求姜立梅應與被告連帶給付侵害配偶權之損
    害賠償150萬元（見家訴字卷第13至20頁），嗣於112年10
    月12日與姜立梅調解成立、於112年12月21日與姜立梅同意
    變更調解筆錄內容，觀諸原告與姜立梅調解成立之調解筆錄
    ，明確記載「原告同意給付姜立梅依本院111年度原訴字第
    1號所判決之138萬6,539元暨法定遲延利息；姜立梅同意給
    付原告『就侵害配偶身分法益之損害賠償金額100萬元』；原
    告對姜立梅侵害配偶身分法益之損害賠償其餘部分請求拋棄
    ，但對於連帶債務人甲○○（即被告）並無消滅全部債務之意
    思表示。『上開兩筆金額互相抵扣不再向對方請求』。姜立
    梅同意另外給付原告關於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380萬元（
    含執行費）…」等內容（見家訴字卷第145至153頁）。又原
    告因被告與姜立梅間本件共同侵害配偶權之侵權行為，所得
    向被告及姜立梅請求連帶賠償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為60萬元
    ，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是被告與姜立梅對原告賠償責任之內
    部應分擔額各為30萬元，而原告已就本件共同侵權行為與姜
    立梅調解成立，參以其所簽立上開調解筆錄內容係就賠償金
    額為確認，並非創設另一法律關係，該調解性質應屬認定性
    和解，並未消滅原來共同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而依上開調解
    筆錄內容，姜立梅已以其對原告之另案債權（即姜立梅於11
    1年1月21日凌晨在住處睡覺時，遭原告持刀殺人未遂，經本
    院判命給付之損害賠償債權）抵銷其與被告共同侵害原告配
    偶權之100萬元，故姜立梅因成立調解而負擔之損害賠償數
    額高於其法定分擔額30萬元（甚至亦高於原告起訴請求損害
    賠償150萬元之法定分擔額75萬元），顯見原告就姜立梅應
    分擔之部分，並無任何免除，是本件並無民法第276條之適
    用，該和（調）解僅具相對效力。惟本件經姜立梅以前開另
    案債權互為抵銷後，相當於姜立梅已依調解約定清償債務10
    0萬元而發生債務消滅之效力，且該金額顯已逾本院前開認
    定原告所得請求之金額60萬元，則原告之損害已因此獲得填
    補，其損害賠償請求權即已消滅，依前揭民法第274條規定
    ，他債務人即被告於姜立梅清償範圍內即同免責任，原告自
    不得再請求被告賠償。至於原告固主張：上開調解未免除被
    告賠償責任云云，然原告之損害賠償債權因損害獲得填補而
    消滅，縱未免除被告之責任，亦無得向被告請求給付之損害
    賠償債權存在可言，原告此部分主張自無可取。從而，本件
    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精神慰撫金，即無理由，不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及
    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75萬元及自家事訴之擴張暨追加
    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遲
    延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所
    為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併予駁回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與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
    經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述，併此敘
    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民事第五庭法　官　鄭靜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書記官　沈彤檍
◎附表（原告主張被告侵害配偶權之行為）：
編號 日期（民國） 侵權行為 證據 行為態樣 ⒈ 109年12月16日 被告與姜立梅至高雄威秀影城之Gold Class包廂看電影約會，二人身體緊密依偎，被告並於臉書張貼之貼文標註「跟老伴的約會日常」。 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111年度婚字第239號卷（下稱離婚案卷）二第283頁 逾越社交親密行為 ⒉ 109年12月底至110年1月初某日 被告於臉書發文「謝謝老伴，一個懷抱就讓我們這樣很自然地走在一起，謝謝妳在我最低潮的時候走進我的世界，從牌友成為相知相惜的情侶」，並張貼其與姜立梅緊握手心之牽手照。 離婚案卷二第289頁 逾越社交親密行為 ⒊ 110年1月10日 被告該日於臉書發文及張貼多張照片，足認被告與姜立梅2人於該日有相約至高雄SOGO店吃飯之約會行為。 離婚案卷二第285頁 逾越社交親密行為 ⒋ 110年1月11日 被告與姜立梅至觀音山檜之湯spa生活館（地址：高雄市○○區○○路000號之1號）共宿，被告並於臉書張貼發文及多張照片稱「親愛的生日快樂，讓時間紀錄我們美好的愛情時光」。 離婚案卷一第41頁 性交行為，共浴行為 ⒌ 110年1月18日 被告與姜立梅至高雄卡啡那喝咖啡，被告並於臉書發文稱「一生至少該有一次…在我最美的年華裡…遇到妳❤️」。 離婚案卷一第42頁、卷二第287頁 逾越社交親密行為 ⒍ 110年1月19日 姜立梅與被告友人替被告於享溫馨提前一天慶生，被告並於臉書張貼慶生照，照片中可見姜立梅之身體緊貼被告左胸並依偎其胸膛，右側頭部則與被告左側臉頰相貼，被告之左手並環繞過姜立梅背部後置於姜立梅之左側大腿上。 離婚案卷一第43頁、原證20（見原訴卷第125頁） 逾越社交親密行為 ⒎ 110年1月22日 姜立梅於星巴克西子灣門市嘟嘴親吻被告臉頰。 原證21（見原訴卷第127頁） 逾越社交親密行為 ⒏ ①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被告以訊息傳送其「生殖器照片」供姜立梅觀賞，並稱「粗粗硬硬的、想到用力的幹著妳就好硬、我每次頂到底射的時候都覺得爽死、你喜歡跟我做愛嗎？」，姜立梅（下稱姜）回「喜歡」，被告問「喜歡從前面還是後面？」，姜回「都喜歡、後面更有感覺，說到這屁股還在痛，大腿吧」，被告稱「抽筋，到底是有多爽」，姜回「傻眼，你有多爽就多爽」。 離婚案卷一第30至32頁 該日不久前曾發生性交行為，性暗示  ②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被告傳送訊息稱「老婆辛苦了」，姜回「好愛你」，被告稱「晚上賞妳一砲，哈哈，我也愛妳，老天爺為什麼要這樣開我們玩笑，我們這麼相愛」，姜回「太晚相遇」，被告稱「昨天晚上一直想妳想到3點多才睡」。 離婚案卷一第35頁 該日晚上發生性交行為，性暗示  ③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被告問「妳幾點下班，一樣衛武營捷運站嗎？」，姜回「5:30，可以啊」，2人並互傳二隻男女小熊親親貼圖，被告稱「好想抱抱」，姜回「穿衣服還是不穿衣服」，被告回「當然是，不穿」。 離婚案卷二第125頁 性交或肌膚之親行為，性挑逗文字  ④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最上方顯示時間為上午11:51）姜稱「老爺他們回屏東了」，被告回「過來」，姜回「昨天吹過了」、「不是每次都叫我過來吹～」，被告回「來，讓妳吹個夠」（下方顯示時間為下午12:35） 離婚案卷二第143頁 該日前一日有性交行為，性挑逗文字  ⑤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姜稱「看定位是沒錯，回去朋友的地方…在建國路，早知道都可以去開房了（大笑貼圖）」，被告回「真的，媽的，搞得我很想要」，姜回「…挑逗你 最好玩」，被告稱「妳趕快洗澡睡覺」，姜「我洗好了…」，被告回「…很愛叫妳洗澡…我很喜歡一起洗，可是妳好像不愛」，姜回「喜歡一起洗，矮額，都跟別人一起洗」。 離婚案卷二第155至159頁、原證26編號21至22（見原訴卷第206頁） 姜立梅對原告追蹤，該日前曾一起洗澡，身體有親密接觸，傳送性挑逗文字  ⑥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2人互傳二隻男女小熊親親貼圖，姜稱「等等就要睡，要補美容覺」，被告回「真好，我也要趕快睡覺，不然接下來很硬」，姜回「硬好」，被告回「給我過來」，姜復稱「對了，事後藥幾天內要吃，我今天要買都忘記」，被告回「2-3天的樣子，明天還可以」，姜回「嗯，你休息吧」，被告回「妳也是，希望早點看到妳」，姜回「❤️你」；姜「剛去買藥…剛吃了」，被告問「為什麼哭哭」，姜回「聽說很傷身體，比事前還強效」，被告回「我們找時間去裝避孕器好嗎？Sorry」。 離婚案卷二第167至169頁、卷一第38、39頁 對話前幾日曾發生性交行為，互傳愛意、性挑逗之貼圖及文字  ⑦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被告稱「…我先想想晚上帶妳去哪裡」(頁末顯示時間：上午11:38)，姜回「好喔」，2人互傳嘟嘴愛心貼圖（最上方顯示時間：下午12:05），姜問「你中午吃什麼」，被告回「鍋貼，妳呢」，姜回「吃素，白天吃素，晚上吃葷」，被告回「晚上吃肉棒，哈哈哈」，姜回「下半身吃葷」，被告回「愛妳」，姜回「❤️你，愛你」，被告回傳「（傳嘟嘴愛心貼圖）先吃飯吧」(顯示時間：下午12:58），2人互傳二隻男女小熊親親貼圖。 離婚案卷二第175至179頁 晚上相約出遊，該日晚上有性交行為，互傳愛意、性挑逗之貼圖及文字  ⑧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被告稱「等結婚後保險幫我多買一點…晚上我就是你的人…好想妳❤️…」，姜回「這麼❤️你」，被告回「晚上展現男性雄風幹死妳」。 離婚案卷二第181至185頁 該日晚上有為性交行為，互傳愛意、性暗示文字  ⑨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被告問「想吃棒棒嗎」，姜回「噗，又有棒棒照」，被告稱「先說想不想吃」，姜回「想」，被告問「（傳兩隻男女小熊親親貼圖）我們要約幾點」，姜回「要約在哪」，被告回「我都可以，市區也可以，樓下全家也可以」，姜回「我家更好」，被告回「好」，姜立梅嗣於該日下午2時45分傳送2人約會合照。 離婚案卷二第193至195頁 該日有為性交行為，互傳性挑逗、性暗示之文字，被告傳送表達愛意貼圖  ⑩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姜立梅傳二隻男女小熊相互依偎數顆愛心貼圖，被告回「（傳二隻男女小熊親親貼圖）我想抱抱」，姜回「來」。 姜稱「想跟我打屁嗎？」，被告回「想跟妳打…」，姜回「我知道你要說什麼」，…姜稱「一起睡」，被告回「一起睡…（傳2個嘟嘴愛心貼圖、1個二隻男女小熊親親貼圖）」，姜回「晚上可能就沒辦法偷睡」，被告回「嗯」，姜回「晚上拿草莓給你吃」，被告回「（傳2個眼冒愛心貼圖）❤️妳」。 離婚案卷二第237至245頁 該日晚上有約見面，晚上應有性交行為，互傳性挑逗、性暗示文字、愛心貼圖 ⒐ ①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被告稱「我的心早就在妳那裡了」，姜問「（傳1個熊大與兔兔擁抱貼圖）你是不是只喜歡跟我做愛？」，被告回「哪有，喜歡做愛！但是更愛抱妳」（顯示時間：下午4:49）。 離婚案卷一第25頁 互傳性暗示、性挑逗及愛意文字，且足認已有多次性交及身體親密接觸等行為  ②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被告稱「我還想享受舒服的感覺」，姜問「乾，跟誰舒服」，被告回「當然是…老婆…每天都想跟妳舒服」，姜回「抱抱嗎」，被告回：「抱抱＋親親＋睡覺」，姜回「再說下去就太深入了」，被告回「哈哈，怕濕掉嗎？」，姜回「我會去強姦別人」。 離婚案卷一第27至28頁 互傳露骨、性暗示、性挑逗文字  ③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被告稱「（傳送二隻男女小熊親親貼圖）想抱抱」，姜回「❤️你」，被告回「我也❤️妳…如果我們結婚了，妳會每天乖乖下班回家陪我嗎？」，姜回：「當然會」。 離婚案卷一第29頁 互傳表愛意文字，勾勒共組家庭藍圖  ④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被告稱「…我想過了！我把妳的小孩當成自己的小孩就夠了，3個就很頭痛了」，姜回「親愛的～我們過得幸福就好了！孩子有她們的世界」，被告回「嗯嗯，所以上帝派妳來照顧好我，我們互相照顧，不能給別人照顧」。 離婚案卷一第31頁 有破壞原告與姜立梅夫妻間婚姻及家庭生活圓滿安全及幸福之行為  ⑤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被告傳送二隻男女小熊親親貼圖，姜問「有沒有很愛我？」，被告回「有，很愛很愛妳」，姜稱「你要能值得我為你犧牲這麼多」，被告回：「我不會辜負妳，答應妳的我都有放在心上」，2人並互傳二隻男女小熊親親貼圖。 離婚案卷一第33頁 互訴愛意，被告對姜立梅許下承諾  ⑥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姜稱「我今天超想做愛，是不是變態」，被告回「…妳給我過來，媽的，妳不准給我騎老頭，我沒在開玩笑」，姜回「我也沒開玩笑，只想跟你做（並傳送二隻男女小熊親親貼圖）」。 離婚案卷一第36頁 互傳性挑逗文字，被告並要求姜立梅不得與原告為性行為  ⑦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被告該日下午3時39分傳送大熊自後方抱小兔的貼圖，並於下午3時40分稱：「最喜歡從後面來」。 離婚案卷二第123頁 性暗示、性挑逗文字及貼圖  ⑧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被告問「今天想要嗎？啊有沒有想要…想妳…」，姜回「…每天都馬想要…你變了，你起床沒先跟我早安」，被告回「以後每天一定早安」。 離婚案卷二第127頁至129頁 互傳挑逗文字，被告並許下以後每日一定向姜立梅道早安之親暱行為  ⑨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姜稱「…看來你還是喜歡大咪咪」，被告回「哪有，我是只要咪咪都喜歡」，姜回「下流、哼」，被告回以「晚上想吃小籠包」，姜回「嗎的，故意的」，被告回「快笑死，愛妳唷」，姜回「…罰你少吃一碗飯」，被告回「沒關係，有小籠包就好」，姜回「你真的很想死…」，後被告稱「…最近都沒那個，晚上，偶來處理…」、「（顯示時間：下午12:58）很想妳…有空的時候就是想妳啊」。 離婚案卷二第133至139頁 被告傳送性挑逗、性邀約、愛意及表達極度思念之情文字  ⑩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顯示時間：上午9:45）姜傳2次二隻男女小熊親親貼圖，被告回「(傳男小熊將女小熊公主抱的貼圖）…（顯示時間：上午10:04）有想我嗎？（回覆先前被告傳男小熊將女小熊公主抱的貼圖）這個姿勢好像不錯，可以試試，又歪了」，姜回「有啊」，被告回「愛妳」，姜回「（傳二隻男女小熊親親貼圖），什麼姿勢你都可以試試」，被告回「真的嗎？（傳兩眼冒愛心之貼圖），我想玩火車便當」，姜回「老濕機」。 離婚案卷二第145頁及第149至153頁 互傳性邀約、性挑逗、愛意、想念等文字、貼圖  ⑪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姜問「…有沒有想我」，被告回「很想…（顯示時間上午12:46）妳吹很久」，姜回「剛吹好」、「很會吹你不知道」，被告回「…過來…老頭沒找妳」，姜回「我不理他…」，被告回「…想妳」，姜問「有想囉」，被告回「一直都有好嗎」。 離婚案卷二第161至165頁 互傳思念、性挑逗文字  ⑫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2人互傳二隻男女小熊親親貼圖，被告稱「（顯示時間：上午10：01）想妳、想妳、想妳，晚上想好好抱抱妳❤️」，姜回「我也想你，好」。 離婚案卷二第173頁 互訴情意、愛意  ⑬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被告問「…妳禮拜天要幹嘛」，姜回「…沒幹嘛」，被告回「那傍晚在放妳回家，哈哈，白天陪我，要陪我到半夜也是可以」，姜回「最好都不要回去」，被告回「真的，愛不愛我」，姜回「愛」，被告回「好想趕快看到妳❤️（顯示時間：下午2:42）」。 離婚案卷二第189至191頁 互訴情意  ⑭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被告稱「…不管多麼思念彼此，只要知道是相愛的就足夠了…我很想妳」，姜回「我也很想你」。 離婚案卷二第197頁 互訴情意  ⑮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被告稱「好想抱抱」，姜傳送二隻男女小熊親親貼圖，被告回傳二隻男女小熊相互依偎多顆愛心貼圖，姜回「知道我愛你（傳嘟嘴愛心貼圖）」，被告回「我知道，我❤️妳，這一生有妳就足夠了…不希望我永遠愛妳嗎」，姜回「當然希望，希望是願望嗎」，被告回「我們一起實現願望…好想抱抱親親，想舔妳的耳朵脖子，親吻妳的胸口」。 離婚案卷二第199至201頁 互訴情意，被告傳送性挑逗、性暗示之文字  ⑯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姜問「如果不能再跟我最愛你會？」、「做愛…」，被告回「…我想要好好想妳…很想下班的時候見妳，十分鐘也好…」，姜回「我們出去」，被告回「好」，姜回傳2次二隻男女小熊親親貼圖。 離婚案卷二第203、205頁 互傳思念、愛意文字及貼圖，有相約外出約會  ⑰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被告稱「賺點老婆本❤️」，姜回「老婆本會不會輸光，不能娶老婆…我替你老婆擔心」，被告回「我老婆很愛我的好嗎…（傳送姜立梅的照片）我老婆，妳打贏她，我就是妳的了（顯示時間：下午3:00）」，姜回「算了！不想打架，我也很愛我老公…」，被告回「…❤️妳（顯示時間：下午5:01）（傳嘟嘴愛心貼圖）」，姜回「…（顯示時間：下午5:08）…（傳二隻男女小熊相互依偎多顆愛心貼圖），愛你…」，被告回「我也❤️妳」。 離婚案卷二第209頁、卷一第37頁及卷二第211至215頁 互稱對方為老公老婆及互訴情意  ⑱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姜傳二隻男女小熊相互依偎多顆愛心貼圖，被告回「想抱抱（傳二隻男女小熊親親貼圖）」，姜回「中午要上班囉」，被告回「…起床跟妳說，我❤️妳」，姜回「嗯嗯，我也愛你（傳嘟嘴愛心貼圖）」，被告回「（顯示時間：上午11:01）我先洗澡喔…給我過來吹肉棒」，姜回「好，現在叫外送嗎」，被告回「對」。 離婚案卷二第217、219頁 互傳愛意、性邀約、性挑逗之文字及貼圖  ⑲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姜稱「想你，喔…」，被告回「…（傳嘟嘴愛心貼圖）我也想妳…妳給我過來，覺得妳可能又欠幹了」，姜回「不給幹…214情人節，快到了」，被告問「想去哪…但是我應該可以陪妳晚上，可以晚餐…❤️妳」。 離婚案卷二第225至231頁 互傳思念訊息，被告並傳送性挑逗、愛意訊息，情人節當日相約外出約會、晚餐，逾越社交親密行為  ⑳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被告稱「明天想陪妳睡覺，妳早上安頓好小的，過來陪睡，早上出門打給我，想跟妳睡覺」，姜回「…（傳二隻男女小熊相互依偎及多顆愛心貼圖）…你才是老公…（傳3個二隻男女小熊親親貼圖）…」，被告回「…我已經想佔有妳，覺得妳回家就心情很不好」，姜回「我❤️你」，被告回「…我每天想到我的女人陪別人睡，心情該是什麼…特別是他今天還打來叫妳回家陪他睡覺…」，姜回「他其實已經覺得我對他很冷淡，所以最近開始很積極互動，但我真的不想理他」。 離婚案卷二第247至253頁 互訴情意 ⒑ 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可推知為110年2月前） 姜稱「他說叫我不要急著找房子，因為他會都在外地工作…」，被告「…我覺得要找，他不可能不回來，回來你們還是睡同床，不是嗎？那協議根本就是放屁」，姜回「嗯」，被告「我沒辦法忍受」，姜回「那還是找」，被告「嗯（顯示時間：下午2：15）…我先趕快繼續幫妳找房子吧，不想夜長夢多…」，被告「（傳送租屋網刊載出租房屋之廣告照片予姜立梅）一個平台看到的」，姜回「好像也不錯」，被告「…要約看看房東的時間嗎？多看幾間…」，姜「（傳送591租屋網之刊載之飯店式管理套房出租不限長短期（含水電）之租房廣告照片予被告）不過也很貴」，被告回「我看看…他有比較便宜的，感覺是我們兩個都會喜歡的風格，價格應該可以跟他談看看，不然真的有點貴」，姜回「是透天，要爬樓梯」，被告回「…明天約看看」，姜回「好…（傳送租屋網之五甲社區新富路一房一廳大套房、591租屋網刊載之近美麗島有獨立陽台、洗衣機漂亮套房之租房廣告照片2張予被告）」，被告回「…好的真的都不便宜，可是我覺得花這個錢值得，至少生活有品質，妳的想法呢？」，姜問「你比較喜歡哪一間？」，被告回「新富路，離我們的公司都不遠…這間長租的話一個月8,000，覺得這間可能是最滿意的」，姜回「很可以（並傳送一張笑臉貼圖）…」，被告回「…我趕快安排…（傳送591租屋網刊載之六星級精品全配大套房租房廣告照片予姜）」，姜回：「好美」。 原證26編號1至9（見原訴卷第195至199頁） 破壞、離間原告與姜立梅間之婚姻及家庭生活行為 ⒒ 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可推知為110年2月前） 被告傳送「分居協議書內容該寫什麼？」之網頁截圖予姜立梅，姜回：「寫的跟離婚很像」，被告回「類似，我明天幫妳用電腦打一打」，姜回「嗯」。 原證26編號10至11（見原訴卷第200頁） 破壞、離間原告與姜立梅間之婚姻及家庭生活行為 ⒓ 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可推知為110年2月前） 姜「可以答應我這次算了嗎？」，被告回「他（註：指台灣麻將推廣協會高雄凱旋會館之男客人）跟妳道歉我就算了，就這麼簡單」，姜回「這樣這個客人就死了」，被告稱「沒差」，姜回「等等被闆娘（註：指被告之母）知道，會認為是我的關係」，被告「不然是每個人的另一半都可以隨便被摸嗎？」，姜回「當然不行」，被告「那就對了！沒關係，我等等先跟他講，我是真的很不爽，一次讓他覺得沒關係，他一定會有下次，色狼都是這種心態，我也不希望妳跟別人打情罵俏，這樣會讓別人覺得是否在暗示什麼」；被告「…（顯示時間下午10:06）…看到蘇董來，莫名很不爽…那種行為擺明就是藉機吃豆腐…我找機會警告他」，姜回「不要」，被告回「我不會坐視這種事不管！妳是我的女人，越想越不爽…而且之前你們打情罵俏我就已經不是很爽了，反正我知道怎麼處理，我一定會警告他，我不是塑膠欸，他又不是不知道我們的關係，當我是空氣嗎…我先調監視器」，姜回「你要看昨天？」，被告回「對，是妳打完16桌發生的事嗎？」，姜回「嗯，我站在那看蓉他們打牌的時候」，被告回「嗯，他死定了，你等等有空過來嗎？…是妳說的那樣，兩隻手搭上去（傳送監視器影像畫面給姜）…我要他道歉，不然沒完沒了，他憑什麼手放上去…」。 原證26編號12至18（見原訴卷第201至204頁） 被告展現醋意，足認被告與姜立梅已發展不正當男女關係而有親密交往之事實及行為 ⒔ 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可推知為110年2月前） 被告稱「…我忙完了，我等等5點想去找妳」，姜回「（傳送男性健慰器之照片）這個給你用（大笑貼圖）」，被告回「這什麼」，姜回「沒看標籤」，被告：「…」，姜回「請慢用」，被告「我五點過去接妳…」。 原證26編號19至20（見原訴卷第205頁） 姜立梅傳送性挑逗照片及文字，被告傳送想與姜立梅會面之文字 ⒕ 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可推知為110年2月前） 姜「（顯示時間：週五下午9:54）我到家了，老爺跟老大兒子不知道跑去哪」，被告回「噗，看定位」，姜「結果是老頭不在而已…」，被告問「…妳沒看老頭的定位」，姜回「在中山路，在大立附近」。 原證26編號23（見原訴卷第207頁） 被告要求姜立梅察看原告位置、姜立梅有對原告為定位追蹤行為，破壞原告與姜立梅間之婚姻及家庭生活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原訴字第10號
原      告  潘向榮  




訴訟代理人  簡千芝律師
被      告  蔡岳庭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經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111年度家訴字第9號民事裁定移送前來，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本件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原告與姜立梅於民國91年1月11日結婚（於112年8月17日離婚），婚後育有3名子女，於婚姻關係存續期間，被告明知姜立梅為有配偶之人，卻與姜立梅發展不正常之男女交往關係，彼此互稱老公、老婆，於109年12月至110年2月間，分別在Facebook（下稱臉書）上張貼如附表編號⒈至⒎所示2人約會相關貼文、照片，並以通訊軟體Line、Messenger傳送如附表編號⒏至⒕所示親密露骨訊息，由該等內容足見被告與姜立梅間已多次發生性行為，且透露出另組家庭之心願，被告與姜立梅顯逾越普通社交分際及一般社會通念所能容忍範圍，破壞原告婚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原告嗣經訴外人即長女潘苙錡告知，始知上情，因此倍感痛苦而罹患重度憂鬱症。被告故意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且情節重大，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擇一、第195條第1項前段及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上損害新臺幣（下同）75萬元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75萬元，及自家事訴之擴張暨追加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於言詞辯論期日均未到庭，僅提出書狀辯以：被告否認有與姜立梅共同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且情節重大情事。被告不爭執原告所提出證物之形式上真正，但原告子女違反證據取得手段比例原則，證人即原告與姜立梅之女潘苙錡自行登入姜立梅臉書Messenger擷圖取得被告與姜立梅間之對話，於恐涉犯刑法妨害秘密罪嫌前提下，被告否認證物2、3、13、14、原證20、21、25、26於本案中具證據能力。又原告未有確實證據，僅憑其主觀臆測即認定被告與姜立梅已多次發生性行為，難認可採。而原告所提高雄市立民生醫院診斷證明書無從判斷原告罹患該病症之原因，亦難認與原告主張之本件被告行為間有何因果關係。又所謂「婚姻與家庭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概念極為抽象而難以定義，難以作為法律上應予保護之利益，婚外性行為之配偶雖傷害他方配偶對婚姻關係之期待，亦不能逕而肯定為侵權行為，而認所謂受害人得對行為人請求賠償。是本件難認原告有利益遭受侵害，其請求損害賠償於法無據。縱認原告所稱其基於配偶關係而生之身分法益確受侵害，惟關於婚姻不忠誠或逾越一般社交行為之訴訟，向來實務上判准之精神慰撫金數額鮮少超過100萬元，原告已就本件共同侵權行為，與姜立梅成立調解並受償100萬元，則其所受損害已獲填補，其損害賠償請求權應消滅，依民法第274條規定，不得再請求被告賠償等語。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及本件爭點：
　㈠兩造不爭執事項：
　⒈原告與姜立梅於91年1月11日結婚，於112年8月17日經法院調解離婚。
　⒉原告就所主張姜立梅與被告侵害配偶權事件，已於112年12月21日在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與姜立梅調解成立，姜立梅同意給付原告損害賠償100萬元。　
　㈡本件爭點：
　⒈被告有無故意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所生之身分法益且情節重大？
　⒉承上，若是，原告得否請求被告賠償精神上損害？金額以若干元為適當？
四、本院之判斷：
　㈠關於原告所提出證物2、3、13、14、原證20、21、25、26畫面擷圖之證據能力部分：
　⒈按民事訴訟之目的旨在解決紛爭，維持私法秩序之和平及確認並實現當事人間實體上之權利義務，為達此目的，有賴發現真實，與促進訴訟。惟為發現真實所採行之手段，仍應受諸如誠信原則、正當程序、憲法權利保障及預防理論等法理制約。又民事訴訟之目的與刑事訴訟之目的不同，民事訴訟法並未如刑事訴訟法對證據能力設有規定，就違法收集之證據，在民事訴訟法上究竟有無證據能力，尚乏明文規範，而在民事訴訟程序，對立之兩造立於公平地位，於法院面前為權利之主張與防禦，證據之取得與提出，並無不對等情事，較無刑事訴訟程序因司法權之強大作用可能造成之弊端，因此證據能力之審查密度，應採較寬鬆態度，非有重大不法情事，否則不應任意以證據能力欠缺為由，為證據排除法則之援用，應權衡民事訴訟之目的及上述法理，從發現真實與促進訴訟之必要性、違法取得證據所侵害法益之輕重、及防止誘發違法收集證據之利益（即預防理論）等加以衡量，非可一概否認其證據能力。苟欲否定其證據能力，自須以該違法收集之證據，係以限制他人精神或身體自由等侵害人格權之方法、顯著違反社會道德之手段、嚴重侵害社會法益或所違背之法規旨在保護重大法益或該違背行為之態樣違反公序良俗者，始足當之（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455號判決可資參照）。亦即，民事訴訟法對於證據能力並未設有規定，關於涉及侵害隱私權所取得之證據是否具有證據能力，應綜合考量誠信原則、憲法上基本權之保障、發現真實與促進訴訟之必要性等因素，衡量當事人取得證據之目的與手段、所欲保護之法益與所侵害法益之輕重，如認符合比例原則，則所取得之證據具有證據能力（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607號判決參照）。又依社會現實情況，妨害他人婚姻權益之不法行為，常以隱秘方式為之，並因隱私權受保護之故，被害人舉證極度不易。在此前提下，當不法行為人之隱私權與被害人之訴訟權發生衝突時，兩者間應為一定程度之調整，至如何從中調和，憲法第23條所揭櫫的比例原則（包括適合性、必要性及狹義比例原則），應可作為審查標準，具體以言，應權衡行使之手段，須可達成其目的；在所有可能達成目的的方法中，選擇最少侵害的手段；所欲完成的目的及使用的手段，不能與因此造成的損害或負擔不成比例。準此，以侵害隱私權之方式而取得之證據，應視證據之取得，是否符合比例原則以定，非得概予排除。
　⒉被告固抗辯：證物2、3、13、14、原證20、21、25、26係證人潘苙錡自行登入姜立梅臉書Messenger擷圖取得被告與姜立梅間之對話，否認上開證物於本案中具證據能力云云。經查，證人潘苙錡於本案審理時到庭具結後證稱：證物2、3、13、14、原證20、21、25、26都是我擷圖的，再由妹妹潘佳慧給原告，我用我的手機登入我母親臉書Messenger帳號，Line的是我用我的手機拍我母親的手機畫面，臉書的是我查到被告發文擷圖的，因為我母親外遇，所以擷圖，我有去找過被告，我跟他說你知道我媽有家庭嗎？他說他知道，他說我媽在家裡面很辛苦，希望我可以諒解他，我跟我妹妹跟他說希望他們倆可以分開，讓我媽媽跟我爸爸談，看他們要怎麼樣，我不想要傷害到我爸爸等語明確（見原訴卷第360至362頁），且姜立梅於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審理離婚、損害賠償等事件時，曾具狀表示：不爭執對話紀錄為兩造（即原告與姜立梅）子女發現並提供之事實等語（見原訴卷第43頁），顯見上開擷圖畫面應係潘苙錡察覺母親外遇後，自行擷取而得，再將之交給原告。本院審酌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其目的，配偶應互相協力及保持共同生活之圓滿，夫妻雙方應互負忠誠之義務，為法律所保護之法益，夫妻是否違反該義務，本涉及夫妻各自生活上之隱私，此項隱私權在夫妻應互負忠誠義務下，應有所退讓。況配偶是否違反忠誠義務本質上具有高度隱密性，證據之取得本極其困難，而本件原告或潘苙錡並非係以廣泛地不法竊錄或植入軟體即時轉傳、監控等嚴重侵害姜立梅、被告人性尊嚴之方式獲得，亦非以強暴、脅迫方式取得，係由原告與姜立梅之女潘苙錡希冀家庭圓滿情形下，事後自行發現而擷取有關畫面後，告知及交予原告，在考量前揭所述此類事件特殊性之前提下，權衡原告之家庭圓滿期待權、配偶身分法益、訴訟權及被告之隱私權保障、原告取得上述證據之方式與不法程度、發現真實與促進訴訟之必要性等，本院認權衡其手段目的，並未過度造成隱私權益之損害，原告就證據之取證手段及目的性尚符合比例原則，上開證據應有證據能力。被告前揭所辯，要無可採。
　㈡被告有無故意不法侵害原告原告基於基於配偶關係所生之身分法益且情節重大？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而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且此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同法第195條第1項、第3項亦有明文。又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其目的，配偶應互相協力保持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而夫妻互守誠實，係為確保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必要條件，故應解為配偶因婚姻契約而互負誠實之義務，配偶之一方行為不誠實，破壞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者，即為違反因婚姻契約之義務而侵害他方之權利（最高法院55年度台上字第2053號判決意旨參照）。另所謂配偶權，係指配偶間因婚姻而成立以互負誠實義務為內容之權利，如明知為他人配偶卻故與之交往，其互動方式依社會一般觀念，已足以動搖婚姻關係所重應協力保持共同生活圓滿安全幸福之忠實目的時，如配偶確因此受有非財產上之損害即精神上痛苦，自亦得依法請求他方賠償。是侵害配偶權之行為，不以通、相姦行為為限，倘夫妻任一方與他人間存有逾越結交普通朋友等一般社交行為之往來，行為已逾社會一般通念所能容忍之範圍，諸如與配偶以外之人同宿一室、摟抱、親吻或其他等行為，依社會一般通念，足以破壞婚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程度者，即可認屬侵害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又倘配偶之一方與他人發生足以破壞夫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行為，該第三人亦明知而與之共同為該行為，則其二人即為侵害配偶權之共同侵權行為人。
　⒉經查：
　①原告主張被告有侵害配偶權行為乙情，業據其提出如附表證據欄所示及原證2、3、13、14所示之Line對話紀錄、Messenger訊息內容、臉書貼文擷圖等在卷可稽（見審訴卷第77至263頁及離婚案電子卷），綜觀上開被告與姜立梅間之訊息對話及臉書貼文擷圖內容，顯屬正在交往熱戀中情侶之用語、貼圖、照片，且2人私訊談話內容極為親密、露骨，不但數次為性暗示、提及性行為，其中如附表編號⒏⑥所示對話尚表示「吃避孕藥」、「裝避孕器」之事，顯非單純口頭玩笑話語，衡情足堪認定被告與姜立梅間除了有言語上之親密訊息外，更有肢體上之擁抱、曾發生不只1次性行為等超越一般朋友互動之行為，被告與姜立梅之行為已逾社會一般通念所能容忍之社交往來範圍行為，客觀上亦足以使人認定被告與姜立梅確有相當親密程度之男女交往關係甚明。
　②復參諸前揭證人潘苙錡證述情節，以及被告與姜立梅間如附表編號⒏④⑤、⒐④⑥⑪⑳、⒑、⒒、⒕所示互傳之訊息，2人對話時曾提及原告、分居協議書、離婚等內容，且被告另曾傳送「等妳離婚吧」、「不然永遠無解不是嗎」、「我想要妳在身邊的時候，妳常常不在！…」、「什麼叫做妳老公！什麼叫做回家陪他睡覺」等訊息內容予姜立梅（見審訴卷第233、237頁），姜立梅亦曾傳送「我好想你」、「今天我女兒找完你後回來我們一起去買了離婚協議書」、「剛剛跟他談了很久，我簽好了但是他不簽…」等內容給被告（見審訴卷第245頁），足以認定被告與姜立梅交往期間確實已知悉姜立梅為已婚有配偶之人無訛。
　③從而，被告明知姜立梅為有配偶之人，竟仍於109年12月至110年2月間與姜立梅共同為如附表所示之逾矩行為，依社會一般通念，已足以破壞夫妻婚姻關係中，配偶應負之誠實義務，亦足動搖原告與姜立梅夫妻間親密、排他關係，並影響其等間相互扶持之圓滿生活，自屬侵害原告之配偶權，且屬侵害身分法益情節重大無誤，原告主張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3項請求被告賠償其所受非財產上損害，自屬有據。
　㈢原告得否請求被告賠償精神上損害？金額以若干元為適當？
　⒈按不法侵害他人之人格權，被害人受有非財產上損害，請求加害人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定，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所造成之影響、被害人所受精神上痛苦之程度、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及其他各種情形，以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223號判決參照）。而身分法益與人格法益同屬非財產法益，上開有關人格法益受侵害酌定慰撫金之標準，自得為衡量因身分法益受侵害所生損害賠償金額之參考。經查，被告明知姜立梅為有配偶之人，仍與姜立梅有逾越一般友人正當交往分際之行為，破壞原告婚姻生活之和諧圓滿及幸福，原告於經女兒告知被告與姜立梅之逾矩行為後，身心飽受煎熬，精神上自受有相當程度之痛苦。本院審酌卷附兩造各自陳報之學經歷、職業及兩造稅務電子閘門資料查詢表、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113年9月9日函覆之被告薪資明細（為維護兩造隱私、個資，爰不詳述，見審訴卷第41頁、第267頁證物存置袋、原訴卷第37、38、71、73頁），以及被告與姜立梅間如附表所示維持不當男女情誼之期間長短（前後大約2、3個月）、加害情節（該期間甚為頻繁聯絡，並曾發生不只1次性行為）、致原告精神上受有之痛苦程度等各種情狀，認原告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上損害應以60萬元為適當，逾此範圍則屬無據。
　⒉按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因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為清償、代物清償、提存、抵銷或混同而債務消滅者，他債務人亦同免其責任。民法第185條第1項、第274條分別定有明文。清償為消滅債之關係最適當方法，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既經清償債務，債權人已獲得滿足，則全體債務人之共同目的已達，他債務人在其中一債務人清償之範圍內，可免向債權人為給付之責任，此即為債務人中一人對債權人清償，其效力亦及於其他債務人之絕對效力。又按債權人向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免除債務，而無消滅全部債務之意思表示者，除該債務人應分擔之部分外，他債務人仍不免其責任。民法第276條第1項亦有明定。此項規定，旨在避免當事人間循環求償，簡化其法律關係，故於債權人向連帶債務人中一人表示免除該債務人之全部債務時，固有上開規定之適用；惟於債權人與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和解，同意該債務人為部分給付時，如和解金額低於該債務人「應分擔額」（民法第280條），為避免其他債務人為清償後，向和解債務人求償之金額高於和解金額，就其差額部分，應認其他債務人亦同免其責任；反之，如和解金額多於該和解債務人之「應分擔額」，因債權人就該連帶債務人應分擔之部分，並無作何免除，不生上述求償問題，該項和解自僅具相對效力，而無民法第276條第1項之適用（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759號、110年度台上字第118號判決可資參照）。另按連帶債務人相互間，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平均分擔義務，民法第280條前段定有明文。查以：原告於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審理離婚等事件時，於110年12月22日具狀請求姜立梅應與被告連帶給付侵害配偶權之損害賠償150萬元（見家訴字卷第13至20頁），嗣於112年10月12日與姜立梅調解成立、於112年12月21日與姜立梅同意變更調解筆錄內容，觀諸原告與姜立梅調解成立之調解筆錄，明確記載「原告同意給付姜立梅依本院111年度原訴字第1號所判決之138萬6,539元暨法定遲延利息；姜立梅同意給付原告『就侵害配偶身分法益之損害賠償金額100萬元』；原告對姜立梅侵害配偶身分法益之損害賠償其餘部分請求拋棄，但對於連帶債務人甲○○（即被告）並無消滅全部債務之意思表示。『上開兩筆金額互相抵扣不再向對方請求』。姜立梅同意另外給付原告關於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380萬元（含執行費）…」等內容（見家訴字卷第145至153頁）。又原告因被告與姜立梅間本件共同侵害配偶權之侵權行為，所得向被告及姜立梅請求連帶賠償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為60萬元，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是被告與姜立梅對原告賠償責任之內部應分擔額各為30萬元，而原告已就本件共同侵權行為與姜立梅調解成立，參以其所簽立上開調解筆錄內容係就賠償金額為確認，並非創設另一法律關係，該調解性質應屬認定性和解，並未消滅原來共同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而依上開調解筆錄內容，姜立梅已以其對原告之另案債權（即姜立梅於111年1月21日凌晨在住處睡覺時，遭原告持刀殺人未遂，經本院判命給付之損害賠償債權）抵銷其與被告共同侵害原告配偶權之100萬元，故姜立梅因成立調解而負擔之損害賠償數額高於其法定分擔額30萬元（甚至亦高於原告起訴請求損害賠償150萬元之法定分擔額75萬元），顯見原告就姜立梅應分擔之部分，並無任何免除，是本件並無民法第276條之適用，該和（調）解僅具相對效力。惟本件經姜立梅以前開另案債權互為抵銷後，相當於姜立梅已依調解約定清償債務100萬元而發生債務消滅之效力，且該金額顯已逾本院前開認定原告所得請求之金額60萬元，則原告之損害已因此獲得填補，其損害賠償請求權即已消滅，依前揭民法第274條規定，他債務人即被告於姜立梅清償範圍內即同免責任，原告自不得再請求被告賠償。至於原告固主張：上開調解未免除被告賠償責任云云，然原告之損害賠償債權因損害獲得填補而消滅，縱未免除被告之責任，亦無得向被告請求給付之損害賠償債權存在可言，原告此部分主張自無可取。從而，本件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精神慰撫金，即無理由，不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及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75萬元及自家事訴之擴張暨追加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所為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併予駁回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與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民事第五庭法　官　鄭靜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書記官　沈彤檍
◎附表（原告主張被告侵害配偶權之行為）：
		編號

		日期（民國）

		侵權行為

		證據

		行為態樣



		⒈

		109年12月16日

		被告與姜立梅至高雄威秀影城之Gold Class包廂看電影約會，二人身體緊密依偎，被告並於臉書張貼之貼文標註「跟老伴的約會日常」。

		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111年度婚字第239號卷（下稱離婚案卷）二第283頁

		逾越社交親密行為



		⒉

		109年12月底至110年1月初某日

		被告於臉書發文「謝謝老伴，一個懷抱就讓我們這樣很自然地走在一起，謝謝妳在我最低潮的時候走進我的世界，從牌友成為相知相惜的情侶」，並張貼其與姜立梅緊握手心之牽手照。

		離婚案卷二第289頁

		逾越社交親密行為



		⒊

		110年1月10日

		被告該日於臉書發文及張貼多張照片，足認被告與姜立梅2人於該日有相約至高雄SOGO店吃飯之約會行為。

		離婚案卷二第285頁

		逾越社交親密行為



		⒋

		110年1月11日

		被告與姜立梅至觀音山檜之湯spa生活館（地址：高雄市○○區○○路000號之1號）共宿，被告並於臉書張貼發文及多張照片稱「親愛的生日快樂，讓時間紀錄我們美好的愛情時光」。

		離婚案卷一第41頁

		性交行為，共浴行為



		⒌

		110年1月18日

		被告與姜立梅至高雄卡啡那喝咖啡，被告並於臉書發文稱「一生至少該有一次…在我最美的年華裡…遇到妳❤️」。

		離婚案卷一第42頁、卷二第287頁

		逾越社交親密行為



		⒍

		110年1月19日

		姜立梅與被告友人替被告於享溫馨提前一天慶生，被告並於臉書張貼慶生照，照片中可見姜立梅之身體緊貼被告左胸並依偎其胸膛，右側頭部則與被告左側臉頰相貼，被告之左手並環繞過姜立梅背部後置於姜立梅之左側大腿上。

		離婚案卷一第43頁、原證20（見原訴卷第125頁）

		逾越社交親密行為



		⒎

		110年1月22日

		姜立梅於星巴克西子灣門市嘟嘴親吻被告臉頰。

		原證21（見原訴卷第127頁）

		逾越社交親密行為



		⒏

		①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被告以訊息傳送其「生殖器照片」供姜立梅觀賞，並稱「粗粗硬硬的、想到用力的幹著妳就好硬、我每次頂到底射的時候都覺得爽死、你喜歡跟我做愛嗎？」，姜立梅（下稱姜）回「喜歡」，被告問「喜歡從前面還是後面？」，姜回「都喜歡、後面更有感覺，說到這屁股還在痛，大腿吧」，被告稱「抽筋，到底是有多爽」，姜回「傻眼，你有多爽就多爽」。

		離婚案卷一第30至32頁

		該日不久前曾發生性交行為，性暗示



		


		②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被告傳送訊息稱「老婆辛苦了」，姜回「好愛你」，被告稱「晚上賞妳一砲，哈哈，我也愛妳，老天爺為什麼要這樣開我們玩笑，我們這麼相愛」，姜回「太晚相遇」，被告稱「昨天晚上一直想妳想到3點多才睡」。

		離婚案卷一第35頁

		該日晚上發生性交行為，性暗示



		


		③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被告問「妳幾點下班，一樣衛武營捷運站嗎？」，姜回「5:30，可以啊」，2人並互傳二隻男女小熊親親貼圖，被告稱「好想抱抱」，姜回「穿衣服還是不穿衣服」，被告回「當然是，不穿」。

		離婚案卷二第125頁

		性交或肌膚之親行為，性挑逗文字



		


		④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最上方顯示時間為上午11:51）姜稱「老爺他們回屏東了」，被告回「過來」，姜回「昨天吹過了」、「不是每次都叫我過來吹～」，被告回「來，讓妳吹個夠」（下方顯示時間為下午12:35）

		離婚案卷二第143頁

		該日前一日有性交行為，性挑逗文字



		


		⑤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姜稱「看定位是沒錯，回去朋友的地方…在建國路，早知道都可以去開房了（大笑貼圖）」，被告回「真的，媽的，搞得我很想要」，姜回「…挑逗你 最好玩」，被告稱「妳趕快洗澡睡覺」，姜「我洗好了…」，被告回「…很愛叫妳洗澡…我很喜歡一起洗，可是妳好像不愛」，姜回「喜歡一起洗，矮額，都跟別人一起洗」。

		離婚案卷二第155至159頁、原證26編號21至22（見原訴卷第206頁）

		姜立梅對原告追蹤，該日前曾一起洗澡，身體有親密接觸，傳送性挑逗文字



		


		⑥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2人互傳二隻男女小熊親親貼圖，姜稱「等等就要睡，要補美容覺」，被告回「真好，我也要趕快睡覺，不然接下來很硬」，姜回「硬好」，被告回「給我過來」，姜復稱「對了，事後藥幾天內要吃，我今天要買都忘記」，被告回「2-3天的樣子，明天還可以」，姜回「嗯，你休息吧」，被告回「妳也是，希望早點看到妳」，姜回「❤️你」；姜「剛去買藥…剛吃了」，被告問「為什麼哭哭」，姜回「聽說很傷身體，比事前還強效」，被告回「我們找時間去裝避孕器好嗎？Sorry」。

		離婚案卷二第167至169頁、卷一第38、39頁

		對話前幾日曾發生性交行為，互傳愛意、性挑逗之貼圖及文字



		


		⑦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被告稱「…我先想想晚上帶妳去哪裡」(頁末顯示時間：上午11:38)，姜回「好喔」，2人互傳嘟嘴愛心貼圖（最上方顯示時間：下午12:05），姜問「你中午吃什麼」，被告回「鍋貼，妳呢」，姜回「吃素，白天吃素，晚上吃葷」，被告回「晚上吃肉棒，哈哈哈」，姜回「下半身吃葷」，被告回「愛妳」，姜回「❤️你，愛你」，被告回傳「（傳嘟嘴愛心貼圖）先吃飯吧」(顯示時間：下午12:58），2人互傳二隻男女小熊親親貼圖。

		離婚案卷二第175至179頁

		晚上相約出遊，該日晚上有性交行為，互傳愛意、性挑逗之貼圖及文字



		


		⑧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被告稱「等結婚後保險幫我多買一點…晚上我就是你的人…好想妳❤️…」，姜回「這麼❤️你」，被告回「晚上展現男性雄風幹死妳」。

		離婚案卷二第181至185頁

		該日晚上有為性交行為，互傳愛意、性暗示文字



		


		⑨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被告問「想吃棒棒嗎」，姜回「噗，又有棒棒照」，被告稱「先說想不想吃」，姜回「想」，被告問「（傳兩隻男女小熊親親貼圖）我們要約幾點」，姜回「要約在哪」，被告回「我都可以，市區也可以，樓下全家也可以」，姜回「我家更好」，被告回「好」，姜立梅嗣於該日下午2時45分傳送2人約會合照。

		離婚案卷二第193至195頁

		該日有為性交行為，互傳性挑逗、性暗示之文字，被告傳送表達愛意貼圖



		


		⑩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姜立梅傳二隻男女小熊相互依偎數顆愛心貼圖，被告回「（傳二隻男女小熊親親貼圖）我想抱抱」，姜回「來」。
姜稱「想跟我打屁嗎？」，被告回「想跟妳打…」，姜回「我知道你要說什麼」，…姜稱「一起睡」，被告回「一起睡…（傳2個嘟嘴愛心貼圖、1個二隻男女小熊親親貼圖）」，姜回「晚上可能就沒辦法偷睡」，被告回「嗯」，姜回「晚上拿草莓給你吃」，被告回「（傳2個眼冒愛心貼圖）❤️妳」。

		離婚案卷二第237至245頁

		該日晚上有約見面，晚上應有性交行為，互傳性挑逗、性暗示文字、愛心貼圖



		⒐

		①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被告稱「我的心早就在妳那裡了」，姜問「（傳1個熊大與兔兔擁抱貼圖）你是不是只喜歡跟我做愛？」，被告回「哪有，喜歡做愛！但是更愛抱妳」（顯示時間：下午4:49）。

		離婚案卷一第25頁

		互傳性暗示、性挑逗及愛意文字，且足認已有多次性交及身體親密接觸等行為



		


		②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被告稱「我還想享受舒服的感覺」，姜問「乾，跟誰舒服」，被告回「當然是…老婆…每天都想跟妳舒服」，姜回「抱抱嗎」，被告回：「抱抱＋親親＋睡覺」，姜回「再說下去就太深入了」，被告回「哈哈，怕濕掉嗎？」，姜回「我會去強姦別人」。

		離婚案卷一第27至28頁

		互傳露骨、性暗示、性挑逗文字



		


		③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被告稱「（傳送二隻男女小熊親親貼圖）想抱抱」，姜回「❤️你」，被告回「我也❤️妳…如果我們結婚了，妳會每天乖乖下班回家陪我嗎？」，姜回：「當然會」。

		離婚案卷一第29頁

		互傳表愛意文字，勾勒共組家庭藍圖



		


		④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被告稱「…我想過了！我把妳的小孩當成自己的小孩就夠了，3個就很頭痛了」，姜回「親愛的～我們過得幸福就好了！孩子有她們的世界」，被告回「嗯嗯，所以上帝派妳來照顧好我，我們互相照顧，不能給別人照顧」。

		離婚案卷一第31頁

		有破壞原告與姜立梅夫妻間婚姻及家庭生活圓滿安全及幸福之行為



		


		⑤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被告傳送二隻男女小熊親親貼圖，姜問「有沒有很愛我？」，被告回「有，很愛很愛妳」，姜稱「你要能值得我為你犧牲這麼多」，被告回：「我不會辜負妳，答應妳的我都有放在心上」，2人並互傳二隻男女小熊親親貼圖。

		離婚案卷一第33頁

		互訴愛意，被告對姜立梅許下承諾



		


		⑥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姜稱「我今天超想做愛，是不是變態」，被告回「…妳給我過來，媽的，妳不准給我騎老頭，我沒在開玩笑」，姜回「我也沒開玩笑，只想跟你做（並傳送二隻男女小熊親親貼圖）」。

		離婚案卷一第36頁

		互傳性挑逗文字，被告並要求姜立梅不得與原告為性行為



		


		⑦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被告該日下午3時39分傳送大熊自後方抱小兔的貼圖，並於下午3時40分稱：「最喜歡從後面來」。

		離婚案卷二第123頁

		性暗示、性挑逗文字及貼圖



		


		⑧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被告問「今天想要嗎？啊有沒有想要…想妳…」，姜回「…每天都馬想要…你變了，你起床沒先跟我早安」，被告回「以後每天一定早安」。

		離婚案卷二第127頁至129頁

		互傳挑逗文字，被告並許下以後每日一定向姜立梅道早安之親暱行為



		


		⑨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姜稱「…看來你還是喜歡大咪咪」，被告回「哪有，我是只要咪咪都喜歡」，姜回「下流、哼」，被告回以「晚上想吃小籠包」，姜回「嗎的，故意的」，被告回「快笑死，愛妳唷」，姜回「…罰你少吃一碗飯」，被告回「沒關係，有小籠包就好」，姜回「你真的很想死…」，後被告稱「…最近都沒那個，晚上，偶來處理…」、「（顯示時間：下午12:58）很想妳…有空的時候就是想妳啊」。

		離婚案卷二第133至139頁

		被告傳送性挑逗、性邀約、愛意及表達極度思念之情文字



		


		⑩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顯示時間：上午9:45）姜傳2次二隻男女小熊親親貼圖，被告回「(傳男小熊將女小熊公主抱的貼圖）…（顯示時間：上午10:04）有想我嗎？（回覆先前被告傳男小熊將女小熊公主抱的貼圖）這個姿勢好像不錯，可以試試，又歪了」，姜回「有啊」，被告回「愛妳」，姜回「（傳二隻男女小熊親親貼圖），什麼姿勢你都可以試試」，被告回「真的嗎？（傳兩眼冒愛心之貼圖），我想玩火車便當」，姜回「老濕機」。

		離婚案卷二第145頁及第149至153頁

		互傳性邀約、性挑逗、愛意、想念等文字、貼圖



		


		⑪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姜問「…有沒有想我」，被告回「很想…（顯示時間上午12:46）妳吹很久」，姜回「剛吹好」、「很會吹你不知道」，被告回「…過來…老頭沒找妳」，姜回「我不理他…」，被告回「…想妳」，姜問「有想囉」，被告回「一直都有好嗎」。

		離婚案卷二第161至165頁

		互傳思念、性挑逗文字



		


		⑫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2人互傳二隻男女小熊親親貼圖，被告稱「（顯示時間：上午10：01）想妳、想妳、想妳，晚上想好好抱抱妳❤️」，姜回「我也想你，好」。

		離婚案卷二第173頁

		互訴情意、愛意



		


		⑬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被告問「…妳禮拜天要幹嘛」，姜回「…沒幹嘛」，被告回「那傍晚在放妳回家，哈哈，白天陪我，要陪我到半夜也是可以」，姜回「最好都不要回去」，被告回「真的，愛不愛我」，姜回「愛」，被告回「好想趕快看到妳❤️（顯示時間：下午2:42）」。

		離婚案卷二第189至191頁

		互訴情意



		


		⑭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被告稱「…不管多麼思念彼此，只要知道是相愛的就足夠了…我很想妳」，姜回「我也很想你」。

		離婚案卷二第197頁

		互訴情意



		


		⑮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被告稱「好想抱抱」，姜傳送二隻男女小熊親親貼圖，被告回傳二隻男女小熊相互依偎多顆愛心貼圖，姜回「知道我愛你（傳嘟嘴愛心貼圖）」，被告回「我知道，我❤️妳，這一生有妳就足夠了…不希望我永遠愛妳嗎」，姜回「當然希望，希望是願望嗎」，被告回「我們一起實現願望…好想抱抱親親，想舔妳的耳朵脖子，親吻妳的胸口」。

		離婚案卷二第199至201頁

		互訴情意，被告傳送性挑逗、性暗示之文字



		


		⑯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姜問「如果不能再跟我最愛你會？」、「做愛…」，被告回「…我想要好好想妳…很想下班的時候見妳，十分鐘也好…」，姜回「我們出去」，被告回「好」，姜回傳2次二隻男女小熊親親貼圖。

		離婚案卷二第203、205頁

		互傳思念、愛意文字及貼圖，有相約外出約會



		


		⑰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被告稱「賺點老婆本❤️」，姜回「老婆本會不會輸光，不能娶老婆…我替你老婆擔心」，被告回「我老婆很愛我的好嗎…（傳送姜立梅的照片）我老婆，妳打贏她，我就是妳的了（顯示時間：下午3:00）」，姜回「算了！不想打架，我也很愛我老公…」，被告回「…❤️妳（顯示時間：下午5:01）（傳嘟嘴愛心貼圖）」，姜回「…（顯示時間：下午5:08）…（傳二隻男女小熊相互依偎多顆愛心貼圖），愛你…」，被告回「我也❤️妳」。

		離婚案卷二第209頁、卷一第37頁及卷二第211至215頁

		互稱對方為老公老婆及互訴情意



		


		⑱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姜傳二隻男女小熊相互依偎多顆愛心貼圖，被告回「想抱抱（傳二隻男女小熊親親貼圖）」，姜回「中午要上班囉」，被告回「…起床跟妳說，我❤️妳」，姜回「嗯嗯，我也愛你（傳嘟嘴愛心貼圖）」，被告回「（顯示時間：上午11:01）我先洗澡喔…給我過來吹肉棒」，姜回「好，現在叫外送嗎」，被告回「對」。

		離婚案卷二第217、219頁

		互傳愛意、性邀約、性挑逗之文字及貼圖



		


		⑲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姜稱「想你，喔…」，被告回「…（傳嘟嘴愛心貼圖）我也想妳…妳給我過來，覺得妳可能又欠幹了」，姜回「不給幹…214情人節，快到了」，被告問「想去哪…但是我應該可以陪妳晚上，可以晚餐…❤️妳」。

		離婚案卷二第225至231頁

		互傳思念訊息，被告並傳送性挑逗、愛意訊息，情人節當日相約外出約會、晚餐，逾越社交親密行為



		


		⑳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被告稱「明天想陪妳睡覺，妳早上安頓好小的，過來陪睡，早上出門打給我，想跟妳睡覺」，姜回「…（傳二隻男女小熊相互依偎及多顆愛心貼圖）…你才是老公…（傳3個二隻男女小熊親親貼圖）…」，被告回「…我已經想佔有妳，覺得妳回家就心情很不好」，姜回「我❤️你」，被告回「…我每天想到我的女人陪別人睡，心情該是什麼…特別是他今天還打來叫妳回家陪他睡覺…」，姜回「他其實已經覺得我對他很冷淡，所以最近開始很積極互動，但我真的不想理他」。

		離婚案卷二第247至253頁

		互訴情意



		⒑

		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可推知為110年2月前）

		姜稱「他說叫我不要急著找房子，因為他會都在外地工作…」，被告「…我覺得要找，他不可能不回來，回來你們還是睡同床，不是嗎？那協議根本就是放屁」，姜回「嗯」，被告「我沒辦法忍受」，姜回「那還是找」，被告「嗯（顯示時間：下午2：15）…我先趕快繼續幫妳找房子吧，不想夜長夢多…」，被告「（傳送租屋網刊載出租房屋之廣告照片予姜立梅）一個平台看到的」，姜回「好像也不錯」，被告「…要約看看房東的時間嗎？多看幾間…」，姜「（傳送591租屋網之刊載之飯店式管理套房出租不限長短期（含水電）之租房廣告照片予被告）不過也很貴」，被告回「我看看…他有比較便宜的，感覺是我們兩個都會喜歡的風格，價格應該可以跟他談看看，不然真的有點貴」，姜回「是透天，要爬樓梯」，被告回「…明天約看看」，姜回「好…（傳送租屋網之五甲社區新富路一房一廳大套房、591租屋網刊載之近美麗島有獨立陽台、洗衣機漂亮套房之租房廣告照片2張予被告）」，被告回「…好的真的都不便宜，可是我覺得花這個錢值得，至少生活有品質，妳的想法呢？」，姜問「你比較喜歡哪一間？」，被告回「新富路，離我們的公司都不遠…這間長租的話一個月8,000，覺得這間可能是最滿意的」，姜回「很可以（並傳送一張笑臉貼圖）…」，被告回「…我趕快安排…（傳送591租屋網刊載之六星級精品全配大套房租房廣告照片予姜）」，姜回：「好美」。

		原證26編號1至9（見原訴卷第195至199頁）

		破壞、離間原告與姜立梅間之婚姻及家庭生活行為



		⒒

		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可推知為110年2月前）

		被告傳送「分居協議書內容該寫什麼？」之網頁截圖予姜立梅，姜回：「寫的跟離婚很像」，被告回「類似，我明天幫妳用電腦打一打」，姜回「嗯」。

		原證26編號10至11（見原訴卷第200頁）

		破壞、離間原告與姜立梅間之婚姻及家庭生活行為



		⒓

		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可推知為110年2月前）

		姜「可以答應我這次算了嗎？」，被告回「他（註：指台灣麻將推廣協會高雄凱旋會館之男客人）跟妳道歉我就算了，就這麼簡單」，姜回「這樣這個客人就死了」，被告稱「沒差」，姜回「等等被闆娘（註：指被告之母）知道，會認為是我的關係」，被告「不然是每個人的另一半都可以隨便被摸嗎？」，姜回「當然不行」，被告「那就對了！沒關係，我等等先跟他講，我是真的很不爽，一次讓他覺得沒關係，他一定會有下次，色狼都是這種心態，我也不希望妳跟別人打情罵俏，這樣會讓別人覺得是否在暗示什麼」；被告「…（顯示時間下午10:06）…看到蘇董來，莫名很不爽…那種行為擺明就是藉機吃豆腐…我找機會警告他」，姜回「不要」，被告回「我不會坐視這種事不管！妳是我的女人，越想越不爽…而且之前你們打情罵俏我就已經不是很爽了，反正我知道怎麼處理，我一定會警告他，我不是塑膠欸，他又不是不知道我們的關係，當我是空氣嗎…我先調監視器」，姜回「你要看昨天？」，被告回「對，是妳打完16桌發生的事嗎？」，姜回「嗯，我站在那看蓉他們打牌的時候」，被告回「嗯，他死定了，你等等有空過來嗎？…是妳說的那樣，兩隻手搭上去（傳送監視器影像畫面給姜）…我要他道歉，不然沒完沒了，他憑什麼手放上去…」。

		原證26編號12至18（見原訴卷第201至204頁）

		被告展現醋意，足認被告與姜立梅已發展不正當男女關係而有親密交往之事實及行為



		⒔

		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可推知為110年2月前）

		被告稱「…我忙完了，我等等5點想去找妳」，姜回「（傳送男性健慰器之照片）這個給你用（大笑貼圖）」，被告回「這什麼」，姜回「沒看標籤」，被告：「…」，姜回「請慢用」，被告「我五點過去接妳…」。

		原證26編號19至20（見原訴卷第205頁）

		姜立梅傳送性挑逗照片及文字，被告傳送想與姜立梅會面之文字



		⒕

		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可推知為110年2月前）

		姜「（顯示時間：週五下午9:54）我到家了，老爺跟老大兒子不知道跑去哪」，被告回「噗，看定位」，姜「結果是老頭不在而已…」，被告問「…妳沒看老頭的定位」，姜回「在中山路，在大立附近」。

		原證26編號23（見原訴卷第207頁）

		被告要求姜立梅察看原告位置、姜立梅有對原告為定位追蹤行為，破壞原告與姜立梅間之婚姻及家庭生活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原訴字第10號
原      告  潘向榮  


訴訟代理人  簡千芝律師
被      告  蔡岳庭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經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111年度家訴字第9號民事裁定移送前來，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本件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原告與姜立梅於民國91年1月11日結婚（於112年8月17日離婚），婚後育有3名子女，於婚姻關係存續期間，被告明知姜立梅為有配偶之人，卻與姜立梅發展不正常之男女交往關係，彼此互稱老公、老婆，於109年12月至110年2月間，分別在Facebook（下稱臉書）上張貼如附表編號⒈至⒎所示2人約會相關貼文、照片，並以通訊軟體Line、Messenger傳送如附表編號⒏至⒕所示親密露骨訊息，由該等內容足見被告與姜立梅間已多次發生性行為，且透露出另組家庭之心願，被告與姜立梅顯逾越普通社交分際及一般社會通念所能容忍範圍，破壞原告婚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原告嗣經訴外人即長女潘苙錡告知，始知上情，因此倍感痛苦而罹患重度憂鬱症。被告故意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且情節重大，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擇一、第195條第1項前段及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上損害新臺幣（下同）75萬元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75萬元，及自家事訴之擴張暨追加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於言詞辯論期日均未到庭，僅提出書狀辯以：被告否認有與姜立梅共同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且情節重大情事。被告不爭執原告所提出證物之形式上真正，但原告子女違反證據取得手段比例原則，證人即原告與姜立梅之女潘苙錡自行登入姜立梅臉書Messenger擷圖取得被告與姜立梅間之對話，於恐涉犯刑法妨害秘密罪嫌前提下，被告否認證物2、3、13、14、原證20、21、25、26於本案中具證據能力。又原告未有確實證據，僅憑其主觀臆測即認定被告與姜立梅已多次發生性行為，難認可採。而原告所提高雄市立民生醫院診斷證明書無從判斷原告罹患該病症之原因，亦難認與原告主張之本件被告行為間有何因果關係。又所謂「婚姻與家庭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概念極為抽象而難以定義，難以作為法律上應予保護之利益，婚外性行為之配偶雖傷害他方配偶對婚姻關係之期待，亦不能逕而肯定為侵權行為，而認所謂受害人得對行為人請求賠償。是本件難認原告有利益遭受侵害，其請求損害賠償於法無據。縱認原告所稱其基於配偶關係而生之身分法益確受侵害，惟關於婚姻不忠誠或逾越一般社交行為之訴訟，向來實務上判准之精神慰撫金數額鮮少超過100萬元，原告已就本件共同侵權行為，與姜立梅成立調解並受償100萬元，則其所受損害已獲填補，其損害賠償請求權應消滅，依民法第274條規定，不得再請求被告賠償等語。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及本件爭點：
　㈠兩造不爭執事項：
　⒈原告與姜立梅於91年1月11日結婚，於112年8月17日經法院調解離婚。
　⒉原告就所主張姜立梅與被告侵害配偶權事件，已於112年12月21日在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與姜立梅調解成立，姜立梅同意給付原告損害賠償100萬元。　
　㈡本件爭點：
　⒈被告有無故意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所生之身分法益且情節重大？
　⒉承上，若是，原告得否請求被告賠償精神上損害？金額以若干元為適當？
四、本院之判斷：
　㈠關於原告所提出證物2、3、13、14、原證20、21、25、26畫面擷圖之證據能力部分：
　⒈按民事訴訟之目的旨在解決紛爭，維持私法秩序之和平及確認並實現當事人間實體上之權利義務，為達此目的，有賴發現真實，與促進訴訟。惟為發現真實所採行之手段，仍應受諸如誠信原則、正當程序、憲法權利保障及預防理論等法理制約。又民事訴訟之目的與刑事訴訟之目的不同，民事訴訟法並未如刑事訴訟法對證據能力設有規定，就違法收集之證據，在民事訴訟法上究竟有無證據能力，尚乏明文規範，而在民事訴訟程序，對立之兩造立於公平地位，於法院面前為權利之主張與防禦，證據之取得與提出，並無不對等情事，較無刑事訴訟程序因司法權之強大作用可能造成之弊端，因此證據能力之審查密度，應採較寬鬆態度，非有重大不法情事，否則不應任意以證據能力欠缺為由，為證據排除法則之援用，應權衡民事訴訟之目的及上述法理，從發現真實與促進訴訟之必要性、違法取得證據所侵害法益之輕重、及防止誘發違法收集證據之利益（即預防理論）等加以衡量，非可一概否認其證據能力。苟欲否定其證據能力，自須以該違法收集之證據，係以限制他人精神或身體自由等侵害人格權之方法、顯著違反社會道德之手段、嚴重侵害社會法益或所違背之法規旨在保護重大法益或該違背行為之態樣違反公序良俗者，始足當之（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455號判決可資參照）。亦即，民事訴訟法對於證據能力並未設有規定，關於涉及侵害隱私權所取得之證據是否具有證據能力，應綜合考量誠信原則、憲法上基本權之保障、發現真實與促進訴訟之必要性等因素，衡量當事人取得證據之目的與手段、所欲保護之法益與所侵害法益之輕重，如認符合比例原則，則所取得之證據具有證據能力（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607號判決參照）。又依社會現實情況，妨害他人婚姻權益之不法行為，常以隱秘方式為之，並因隱私權受保護之故，被害人舉證極度不易。在此前提下，當不法行為人之隱私權與被害人之訴訟權發生衝突時，兩者間應為一定程度之調整，至如何從中調和，憲法第23條所揭櫫的比例原則（包括適合性、必要性及狹義比例原則），應可作為審查標準，具體以言，應權衡行使之手段，須可達成其目的；在所有可能達成目的的方法中，選擇最少侵害的手段；所欲完成的目的及使用的手段，不能與因此造成的損害或負擔不成比例。準此，以侵害隱私權之方式而取得之證據，應視證據之取得，是否符合比例原則以定，非得概予排除。
　⒉被告固抗辯：證物2、3、13、14、原證20、21、25、26係證人潘苙錡自行登入姜立梅臉書Messenger擷圖取得被告與姜立梅間之對話，否認上開證物於本案中具證據能力云云。經查，證人潘苙錡於本案審理時到庭具結後證稱：證物2、3、13、14、原證20、21、25、26都是我擷圖的，再由妹妹潘佳慧給原告，我用我的手機登入我母親臉書Messenger帳號，Line的是我用我的手機拍我母親的手機畫面，臉書的是我查到被告發文擷圖的，因為我母親外遇，所以擷圖，我有去找過被告，我跟他說你知道我媽有家庭嗎？他說他知道，他說我媽在家裡面很辛苦，希望我可以諒解他，我跟我妹妹跟他說希望他們倆可以分開，讓我媽媽跟我爸爸談，看他們要怎麼樣，我不想要傷害到我爸爸等語明確（見原訴卷第360至362頁），且姜立梅於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審理離婚、損害賠償等事件時，曾具狀表示：不爭執對話紀錄為兩造（即原告與姜立梅）子女發現並提供之事實等語（見原訴卷第43頁），顯見上開擷圖畫面應係潘苙錡察覺母親外遇後，自行擷取而得，再將之交給原告。本院審酌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其目的，配偶應互相協力及保持共同生活之圓滿，夫妻雙方應互負忠誠之義務，為法律所保護之法益，夫妻是否違反該義務，本涉及夫妻各自生活上之隱私，此項隱私權在夫妻應互負忠誠義務下，應有所退讓。況配偶是否違反忠誠義務本質上具有高度隱密性，證據之取得本極其困難，而本件原告或潘苙錡並非係以廣泛地不法竊錄或植入軟體即時轉傳、監控等嚴重侵害姜立梅、被告人性尊嚴之方式獲得，亦非以強暴、脅迫方式取得，係由原告與姜立梅之女潘苙錡希冀家庭圓滿情形下，事後自行發現而擷取有關畫面後，告知及交予原告，在考量前揭所述此類事件特殊性之前提下，權衡原告之家庭圓滿期待權、配偶身分法益、訴訟權及被告之隱私權保障、原告取得上述證據之方式與不法程度、發現真實與促進訴訟之必要性等，本院認權衡其手段目的，並未過度造成隱私權益之損害，原告就證據之取證手段及目的性尚符合比例原則，上開證據應有證據能力。被告前揭所辯，要無可採。
　㈡被告有無故意不法侵害原告原告基於基於配偶關係所生之身分法益且情節重大？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而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且此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同法第195條第1項、第3項亦有明文。又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其目的，配偶應互相協力保持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而夫妻互守誠實，係為確保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必要條件，故應解為配偶因婚姻契約而互負誠實之義務，配偶之一方行為不誠實，破壞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者，即為違反因婚姻契約之義務而侵害他方之權利（最高法院55年度台上字第2053號判決意旨參照）。另所謂配偶權，係指配偶間因婚姻而成立以互負誠實義務為內容之權利，如明知為他人配偶卻故與之交往，其互動方式依社會一般觀念，已足以動搖婚姻關係所重應協力保持共同生活圓滿安全幸福之忠實目的時，如配偶確因此受有非財產上之損害即精神上痛苦，自亦得依法請求他方賠償。是侵害配偶權之行為，不以通、相姦行為為限，倘夫妻任一方與他人間存有逾越結交普通朋友等一般社交行為之往來，行為已逾社會一般通念所能容忍之範圍，諸如與配偶以外之人同宿一室、摟抱、親吻或其他等行為，依社會一般通念，足以破壞婚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程度者，即可認屬侵害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又倘配偶之一方與他人發生足以破壞夫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行為，該第三人亦明知而與之共同為該行為，則其二人即為侵害配偶權之共同侵權行為人。
　⒉經查：
　①原告主張被告有侵害配偶權行為乙情，業據其提出如附表證據欄所示及原證2、3、13、14所示之Line對話紀錄、Messenger訊息內容、臉書貼文擷圖等在卷可稽（見審訴卷第77至263頁及離婚案電子卷），綜觀上開被告與姜立梅間之訊息對話及臉書貼文擷圖內容，顯屬正在交往熱戀中情侶之用語、貼圖、照片，且2人私訊談話內容極為親密、露骨，不但數次為性暗示、提及性行為，其中如附表編號⒏⑥所示對話尚表示「吃避孕藥」、「裝避孕器」之事，顯非單純口頭玩笑話語，衡情足堪認定被告與姜立梅間除了有言語上之親密訊息外，更有肢體上之擁抱、曾發生不只1次性行為等超越一般朋友互動之行為，被告與姜立梅之行為已逾社會一般通念所能容忍之社交往來範圍行為，客觀上亦足以使人認定被告與姜立梅確有相當親密程度之男女交往關係甚明。
　②復參諸前揭證人潘苙錡證述情節，以及被告與姜立梅間如附表編號⒏④⑤、⒐④⑥⑪⑳、⒑、⒒、⒕所示互傳之訊息，2人對話時曾提及原告、分居協議書、離婚等內容，且被告另曾傳送「等妳離婚吧」、「不然永遠無解不是嗎」、「我想要妳在身邊的時候，妳常常不在！…」、「什麼叫做妳老公！什麼叫做回家陪他睡覺」等訊息內容予姜立梅（見審訴卷第233、237頁），姜立梅亦曾傳送「我好想你」、「今天我女兒找完你後回來我們一起去買了離婚協議書」、「剛剛跟他談了很久，我簽好了但是他不簽…」等內容給被告（見審訴卷第245頁），足以認定被告與姜立梅交往期間確實已知悉姜立梅為已婚有配偶之人無訛。
　③從而，被告明知姜立梅為有配偶之人，竟仍於109年12月至110年2月間與姜立梅共同為如附表所示之逾矩行為，依社會一般通念，已足以破壞夫妻婚姻關係中，配偶應負之誠實義務，亦足動搖原告與姜立梅夫妻間親密、排他關係，並影響其等間相互扶持之圓滿生活，自屬侵害原告之配偶權，且屬侵害身分法益情節重大無誤，原告主張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3項請求被告賠償其所受非財產上損害，自屬有據。
　㈢原告得否請求被告賠償精神上損害？金額以若干元為適當？
　⒈按不法侵害他人之人格權，被害人受有非財產上損害，請求加害人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定，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所造成之影響、被害人所受精神上痛苦之程度、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及其他各種情形，以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223號判決參照）。而身分法益與人格法益同屬非財產法益，上開有關人格法益受侵害酌定慰撫金之標準，自得為衡量因身分法益受侵害所生損害賠償金額之參考。經查，被告明知姜立梅為有配偶之人，仍與姜立梅有逾越一般友人正當交往分際之行為，破壞原告婚姻生活之和諧圓滿及幸福，原告於經女兒告知被告與姜立梅之逾矩行為後，身心飽受煎熬，精神上自受有相當程度之痛苦。本院審酌卷附兩造各自陳報之學經歷、職業及兩造稅務電子閘門資料查詢表、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113年9月9日函覆之被告薪資明細（為維護兩造隱私、個資，爰不詳述，見審訴卷第41頁、第267頁證物存置袋、原訴卷第37、38、71、73頁），以及被告與姜立梅間如附表所示維持不當男女情誼之期間長短（前後大約2、3個月）、加害情節（該期間甚為頻繁聯絡，並曾發生不只1次性行為）、致原告精神上受有之痛苦程度等各種情狀，認原告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上損害應以60萬元為適當，逾此範圍則屬無據。
　⒉按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因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為清償、代物清償、提存、抵銷或混同而債務消滅者，他債務人亦同免其責任。民法第185條第1項、第274條分別定有明文。清償為消滅債之關係最適當方法，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既經清償債務，債權人已獲得滿足，則全體債務人之共同目的已達，他債務人在其中一債務人清償之範圍內，可免向債權人為給付之責任，此即為債務人中一人對債權人清償，其效力亦及於其他債務人之絕對效力。又按債權人向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免除債務，而無消滅全部債務之意思表示者，除該債務人應分擔之部分外，他債務人仍不免其責任。民法第276條第1項亦有明定。此項規定，旨在避免當事人間循環求償，簡化其法律關係，故於債權人向連帶債務人中一人表示免除該債務人之全部債務時，固有上開規定之適用；惟於債權人與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和解，同意該債務人為部分給付時，如和解金額低於該債務人「應分擔額」（民法第280條），為避免其他債務人為清償後，向和解債務人求償之金額高於和解金額，就其差額部分，應認其他債務人亦同免其責任；反之，如和解金額多於該和解債務人之「應分擔額」，因債權人就該連帶債務人應分擔之部分，並無作何免除，不生上述求償問題，該項和解自僅具相對效力，而無民法第276條第1項之適用（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759號、110年度台上字第118號判決可資參照）。另按連帶債務人相互間，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平均分擔義務，民法第280條前段定有明文。查以：原告於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審理離婚等事件時，於110年12月22日具狀請求姜立梅應與被告連帶給付侵害配偶權之損害賠償150萬元（見家訴字卷第13至20頁），嗣於112年10月12日與姜立梅調解成立、於112年12月21日與姜立梅同意變更調解筆錄內容，觀諸原告與姜立梅調解成立之調解筆錄，明確記載「原告同意給付姜立梅依本院111年度原訴字第1號所判決之138萬6,539元暨法定遲延利息；姜立梅同意給付原告『就侵害配偶身分法益之損害賠償金額100萬元』；原告對姜立梅侵害配偶身分法益之損害賠償其餘部分請求拋棄，但對於連帶債務人甲○○（即被告）並無消滅全部債務之意思表示。『上開兩筆金額互相抵扣不再向對方請求』。姜立梅同意另外給付原告關於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380萬元（含執行費）…」等內容（見家訴字卷第145至153頁）。又原告因被告與姜立梅間本件共同侵害配偶權之侵權行為，所得向被告及姜立梅請求連帶賠償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為60萬元，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是被告與姜立梅對原告賠償責任之內部應分擔額各為30萬元，而原告已就本件共同侵權行為與姜立梅調解成立，參以其所簽立上開調解筆錄內容係就賠償金額為確認，並非創設另一法律關係，該調解性質應屬認定性和解，並未消滅原來共同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而依上開調解筆錄內容，姜立梅已以其對原告之另案債權（即姜立梅於111年1月21日凌晨在住處睡覺時，遭原告持刀殺人未遂，經本院判命給付之損害賠償債權）抵銷其與被告共同侵害原告配偶權之100萬元，故姜立梅因成立調解而負擔之損害賠償數額高於其法定分擔額30萬元（甚至亦高於原告起訴請求損害賠償150萬元之法定分擔額75萬元），顯見原告就姜立梅應分擔之部分，並無任何免除，是本件並無民法第276條之適用，該和（調）解僅具相對效力。惟本件經姜立梅以前開另案債權互為抵銷後，相當於姜立梅已依調解約定清償債務100萬元而發生債務消滅之效力，且該金額顯已逾本院前開認定原告所得請求之金額60萬元，則原告之損害已因此獲得填補，其損害賠償請求權即已消滅，依前揭民法第274條規定，他債務人即被告於姜立梅清償範圍內即同免責任，原告自不得再請求被告賠償。至於原告固主張：上開調解未免除被告賠償責任云云，然原告之損害賠償債權因損害獲得填補而消滅，縱未免除被告之責任，亦無得向被告請求給付之損害賠償債權存在可言，原告此部分主張自無可取。從而，本件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精神慰撫金，即無理由，不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及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75萬元及自家事訴之擴張暨追加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所為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併予駁回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與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民事第五庭法　官　鄭靜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書記官　沈彤檍
◎附表（原告主張被告侵害配偶權之行為）：
編號 日期（民國） 侵權行為 證據 行為態樣 ⒈ 109年12月16日 被告與姜立梅至高雄威秀影城之Gold Class包廂看電影約會，二人身體緊密依偎，被告並於臉書張貼之貼文標註「跟老伴的約會日常」。 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111年度婚字第239號卷（下稱離婚案卷）二第283頁 逾越社交親密行為 ⒉ 109年12月底至110年1月初某日 被告於臉書發文「謝謝老伴，一個懷抱就讓我們這樣很自然地走在一起，謝謝妳在我最低潮的時候走進我的世界，從牌友成為相知相惜的情侶」，並張貼其與姜立梅緊握手心之牽手照。 離婚案卷二第289頁 逾越社交親密行為 ⒊ 110年1月10日 被告該日於臉書發文及張貼多張照片，足認被告與姜立梅2人於該日有相約至高雄SOGO店吃飯之約會行為。 離婚案卷二第285頁 逾越社交親密行為 ⒋ 110年1月11日 被告與姜立梅至觀音山檜之湯spa生活館（地址：高雄市○○區○○路000號之1號）共宿，被告並於臉書張貼發文及多張照片稱「親愛的生日快樂，讓時間紀錄我們美好的愛情時光」。 離婚案卷一第41頁 性交行為，共浴行為 ⒌ 110年1月18日 被告與姜立梅至高雄卡啡那喝咖啡，被告並於臉書發文稱「一生至少該有一次…在我最美的年華裡…遇到妳❤️」。 離婚案卷一第42頁、卷二第287頁 逾越社交親密行為 ⒍ 110年1月19日 姜立梅與被告友人替被告於享溫馨提前一天慶生，被告並於臉書張貼慶生照，照片中可見姜立梅之身體緊貼被告左胸並依偎其胸膛，右側頭部則與被告左側臉頰相貼，被告之左手並環繞過姜立梅背部後置於姜立梅之左側大腿上。 離婚案卷一第43頁、原證20（見原訴卷第125頁） 逾越社交親密行為 ⒎ 110年1月22日 姜立梅於星巴克西子灣門市嘟嘴親吻被告臉頰。 原證21（見原訴卷第127頁） 逾越社交親密行為 ⒏ ①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被告以訊息傳送其「生殖器照片」供姜立梅觀賞，並稱「粗粗硬硬的、想到用力的幹著妳就好硬、我每次頂到底射的時候都覺得爽死、你喜歡跟我做愛嗎？」，姜立梅（下稱姜）回「喜歡」，被告問「喜歡從前面還是後面？」，姜回「都喜歡、後面更有感覺，說到這屁股還在痛，大腿吧」，被告稱「抽筋，到底是有多爽」，姜回「傻眼，你有多爽就多爽」。 離婚案卷一第30至32頁 該日不久前曾發生性交行為，性暗示  ②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被告傳送訊息稱「老婆辛苦了」，姜回「好愛你」，被告稱「晚上賞妳一砲，哈哈，我也愛妳，老天爺為什麼要這樣開我們玩笑，我們這麼相愛」，姜回「太晚相遇」，被告稱「昨天晚上一直想妳想到3點多才睡」。 離婚案卷一第35頁 該日晚上發生性交行為，性暗示  ③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被告問「妳幾點下班，一樣衛武營捷運站嗎？」，姜回「5:30，可以啊」，2人並互傳二隻男女小熊親親貼圖，被告稱「好想抱抱」，姜回「穿衣服還是不穿衣服」，被告回「當然是，不穿」。 離婚案卷二第125頁 性交或肌膚之親行為，性挑逗文字  ④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最上方顯示時間為上午11:51）姜稱「老爺他們回屏東了」，被告回「過來」，姜回「昨天吹過了」、「不是每次都叫我過來吹～」，被告回「來，讓妳吹個夠」（下方顯示時間為下午12:35） 離婚案卷二第143頁 該日前一日有性交行為，性挑逗文字  ⑤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姜稱「看定位是沒錯，回去朋友的地方…在建國路，早知道都可以去開房了（大笑貼圖）」，被告回「真的，媽的，搞得我很想要」，姜回「…挑逗你 最好玩」，被告稱「妳趕快洗澡睡覺」，姜「我洗好了…」，被告回「…很愛叫妳洗澡…我很喜歡一起洗，可是妳好像不愛」，姜回「喜歡一起洗，矮額，都跟別人一起洗」。 離婚案卷二第155至159頁、原證26編號21至22（見原訴卷第206頁） 姜立梅對原告追蹤，該日前曾一起洗澡，身體有親密接觸，傳送性挑逗文字  ⑥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2人互傳二隻男女小熊親親貼圖，姜稱「等等就要睡，要補美容覺」，被告回「真好，我也要趕快睡覺，不然接下來很硬」，姜回「硬好」，被告回「給我過來」，姜復稱「對了，事後藥幾天內要吃，我今天要買都忘記」，被告回「2-3天的樣子，明天還可以」，姜回「嗯，你休息吧」，被告回「妳也是，希望早點看到妳」，姜回「❤️你」；姜「剛去買藥…剛吃了」，被告問「為什麼哭哭」，姜回「聽說很傷身體，比事前還強效」，被告回「我們找時間去裝避孕器好嗎？Sorry」。 離婚案卷二第167至169頁、卷一第38、39頁 對話前幾日曾發生性交行為，互傳愛意、性挑逗之貼圖及文字  ⑦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被告稱「…我先想想晚上帶妳去哪裡」(頁末顯示時間：上午11:38)，姜回「好喔」，2人互傳嘟嘴愛心貼圖（最上方顯示時間：下午12:05），姜問「你中午吃什麼」，被告回「鍋貼，妳呢」，姜回「吃素，白天吃素，晚上吃葷」，被告回「晚上吃肉棒，哈哈哈」，姜回「下半身吃葷」，被告回「愛妳」，姜回「❤️你，愛你」，被告回傳「（傳嘟嘴愛心貼圖）先吃飯吧」(顯示時間：下午12:58），2人互傳二隻男女小熊親親貼圖。 離婚案卷二第175至179頁 晚上相約出遊，該日晚上有性交行為，互傳愛意、性挑逗之貼圖及文字  ⑧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被告稱「等結婚後保險幫我多買一點…晚上我就是你的人…好想妳❤️…」，姜回「這麼❤️你」，被告回「晚上展現男性雄風幹死妳」。 離婚案卷二第181至185頁 該日晚上有為性交行為，互傳愛意、性暗示文字  ⑨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被告問「想吃棒棒嗎」，姜回「噗，又有棒棒照」，被告稱「先說想不想吃」，姜回「想」，被告問「（傳兩隻男女小熊親親貼圖）我們要約幾點」，姜回「要約在哪」，被告回「我都可以，市區也可以，樓下全家也可以」，姜回「我家更好」，被告回「好」，姜立梅嗣於該日下午2時45分傳送2人約會合照。 離婚案卷二第193至195頁 該日有為性交行為，互傳性挑逗、性暗示之文字，被告傳送表達愛意貼圖  ⑩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姜立梅傳二隻男女小熊相互依偎數顆愛心貼圖，被告回「（傳二隻男女小熊親親貼圖）我想抱抱」，姜回「來」。 姜稱「想跟我打屁嗎？」，被告回「想跟妳打…」，姜回「我知道你要說什麼」，…姜稱「一起睡」，被告回「一起睡…（傳2個嘟嘴愛心貼圖、1個二隻男女小熊親親貼圖）」，姜回「晚上可能就沒辦法偷睡」，被告回「嗯」，姜回「晚上拿草莓給你吃」，被告回「（傳2個眼冒愛心貼圖）❤️妳」。 離婚案卷二第237至245頁 該日晚上有約見面，晚上應有性交行為，互傳性挑逗、性暗示文字、愛心貼圖 ⒐ ①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被告稱「我的心早就在妳那裡了」，姜問「（傳1個熊大與兔兔擁抱貼圖）你是不是只喜歡跟我做愛？」，被告回「哪有，喜歡做愛！但是更愛抱妳」（顯示時間：下午4:49）。 離婚案卷一第25頁 互傳性暗示、性挑逗及愛意文字，且足認已有多次性交及身體親密接觸等行為  ②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被告稱「我還想享受舒服的感覺」，姜問「乾，跟誰舒服」，被告回「當然是…老婆…每天都想跟妳舒服」，姜回「抱抱嗎」，被告回：「抱抱＋親親＋睡覺」，姜回「再說下去就太深入了」，被告回「哈哈，怕濕掉嗎？」，姜回「我會去強姦別人」。 離婚案卷一第27至28頁 互傳露骨、性暗示、性挑逗文字  ③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被告稱「（傳送二隻男女小熊親親貼圖）想抱抱」，姜回「❤️你」，被告回「我也❤️妳…如果我們結婚了，妳會每天乖乖下班回家陪我嗎？」，姜回：「當然會」。 離婚案卷一第29頁 互傳表愛意文字，勾勒共組家庭藍圖  ④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被告稱「…我想過了！我把妳的小孩當成自己的小孩就夠了，3個就很頭痛了」，姜回「親愛的～我們過得幸福就好了！孩子有她們的世界」，被告回「嗯嗯，所以上帝派妳來照顧好我，我們互相照顧，不能給別人照顧」。 離婚案卷一第31頁 有破壞原告與姜立梅夫妻間婚姻及家庭生活圓滿安全及幸福之行為  ⑤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被告傳送二隻男女小熊親親貼圖，姜問「有沒有很愛我？」，被告回「有，很愛很愛妳」，姜稱「你要能值得我為你犧牲這麼多」，被告回：「我不會辜負妳，答應妳的我都有放在心上」，2人並互傳二隻男女小熊親親貼圖。 離婚案卷一第33頁 互訴愛意，被告對姜立梅許下承諾  ⑥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姜稱「我今天超想做愛，是不是變態」，被告回「…妳給我過來，媽的，妳不准給我騎老頭，我沒在開玩笑」，姜回「我也沒開玩笑，只想跟你做（並傳送二隻男女小熊親親貼圖）」。 離婚案卷一第36頁 互傳性挑逗文字，被告並要求姜立梅不得與原告為性行為  ⑦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被告該日下午3時39分傳送大熊自後方抱小兔的貼圖，並於下午3時40分稱：「最喜歡從後面來」。 離婚案卷二第123頁 性暗示、性挑逗文字及貼圖  ⑧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被告問「今天想要嗎？啊有沒有想要…想妳…」，姜回「…每天都馬想要…你變了，你起床沒先跟我早安」，被告回「以後每天一定早安」。 離婚案卷二第127頁至129頁 互傳挑逗文字，被告並許下以後每日一定向姜立梅道早安之親暱行為  ⑨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姜稱「…看來你還是喜歡大咪咪」，被告回「哪有，我是只要咪咪都喜歡」，姜回「下流、哼」，被告回以「晚上想吃小籠包」，姜回「嗎的，故意的」，被告回「快笑死，愛妳唷」，姜回「…罰你少吃一碗飯」，被告回「沒關係，有小籠包就好」，姜回「你真的很想死…」，後被告稱「…最近都沒那個，晚上，偶來處理…」、「（顯示時間：下午12:58）很想妳…有空的時候就是想妳啊」。 離婚案卷二第133至139頁 被告傳送性挑逗、性邀約、愛意及表達極度思念之情文字  ⑩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顯示時間：上午9:45）姜傳2次二隻男女小熊親親貼圖，被告回「(傳男小熊將女小熊公主抱的貼圖）…（顯示時間：上午10:04）有想我嗎？（回覆先前被告傳男小熊將女小熊公主抱的貼圖）這個姿勢好像不錯，可以試試，又歪了」，姜回「有啊」，被告回「愛妳」，姜回「（傳二隻男女小熊親親貼圖），什麼姿勢你都可以試試」，被告回「真的嗎？（傳兩眼冒愛心之貼圖），我想玩火車便當」，姜回「老濕機」。 離婚案卷二第145頁及第149至153頁 互傳性邀約、性挑逗、愛意、想念等文字、貼圖  ⑪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姜問「…有沒有想我」，被告回「很想…（顯示時間上午12:46）妳吹很久」，姜回「剛吹好」、「很會吹你不知道」，被告回「…過來…老頭沒找妳」，姜回「我不理他…」，被告回「…想妳」，姜問「有想囉」，被告回「一直都有好嗎」。 離婚案卷二第161至165頁 互傳思念、性挑逗文字  ⑫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2人互傳二隻男女小熊親親貼圖，被告稱「（顯示時間：上午10：01）想妳、想妳、想妳，晚上想好好抱抱妳❤️」，姜回「我也想你，好」。 離婚案卷二第173頁 互訴情意、愛意  ⑬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被告問「…妳禮拜天要幹嘛」，姜回「…沒幹嘛」，被告回「那傍晚在放妳回家，哈哈，白天陪我，要陪我到半夜也是可以」，姜回「最好都不要回去」，被告回「真的，愛不愛我」，姜回「愛」，被告回「好想趕快看到妳❤️（顯示時間：下午2:42）」。 離婚案卷二第189至191頁 互訴情意  ⑭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被告稱「…不管多麼思念彼此，只要知道是相愛的就足夠了…我很想妳」，姜回「我也很想你」。 離婚案卷二第197頁 互訴情意  ⑮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被告稱「好想抱抱」，姜傳送二隻男女小熊親親貼圖，被告回傳二隻男女小熊相互依偎多顆愛心貼圖，姜回「知道我愛你（傳嘟嘴愛心貼圖）」，被告回「我知道，我❤️妳，這一生有妳就足夠了…不希望我永遠愛妳嗎」，姜回「當然希望，希望是願望嗎」，被告回「我們一起實現願望…好想抱抱親親，想舔妳的耳朵脖子，親吻妳的胸口」。 離婚案卷二第199至201頁 互訴情意，被告傳送性挑逗、性暗示之文字  ⑯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姜問「如果不能再跟我最愛你會？」、「做愛…」，被告回「…我想要好好想妳…很想下班的時候見妳，十分鐘也好…」，姜回「我們出去」，被告回「好」，姜回傳2次二隻男女小熊親親貼圖。 離婚案卷二第203、205頁 互傳思念、愛意文字及貼圖，有相約外出約會  ⑰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被告稱「賺點老婆本❤️」，姜回「老婆本會不會輸光，不能娶老婆…我替你老婆擔心」，被告回「我老婆很愛我的好嗎…（傳送姜立梅的照片）我老婆，妳打贏她，我就是妳的了（顯示時間：下午3:00）」，姜回「算了！不想打架，我也很愛我老公…」，被告回「…❤️妳（顯示時間：下午5:01）（傳嘟嘴愛心貼圖）」，姜回「…（顯示時間：下午5:08）…（傳二隻男女小熊相互依偎多顆愛心貼圖），愛你…」，被告回「我也❤️妳」。 離婚案卷二第209頁、卷一第37頁及卷二第211至215頁 互稱對方為老公老婆及互訴情意  ⑱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姜傳二隻男女小熊相互依偎多顆愛心貼圖，被告回「想抱抱（傳二隻男女小熊親親貼圖）」，姜回「中午要上班囉」，被告回「…起床跟妳說，我❤️妳」，姜回「嗯嗯，我也愛你（傳嘟嘴愛心貼圖）」，被告回「（顯示時間：上午11:01）我先洗澡喔…給我過來吹肉棒」，姜回「好，現在叫外送嗎」，被告回「對」。 離婚案卷二第217、219頁 互傳愛意、性邀約、性挑逗之文字及貼圖  ⑲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姜稱「想你，喔…」，被告回「…（傳嘟嘴愛心貼圖）我也想妳…妳給我過來，覺得妳可能又欠幹了」，姜回「不給幹…214情人節，快到了」，被告問「想去哪…但是我應該可以陪妳晚上，可以晚餐…❤️妳」。 離婚案卷二第225至231頁 互傳思念訊息，被告並傳送性挑逗、愛意訊息，情人節當日相約外出約會、晚餐，逾越社交親密行為  ⑳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自傳訊內容、前後文次序等推知為110年2月前）　 被告稱「明天想陪妳睡覺，妳早上安頓好小的，過來陪睡，早上出門打給我，想跟妳睡覺」，姜回「…（傳二隻男女小熊相互依偎及多顆愛心貼圖）…你才是老公…（傳3個二隻男女小熊親親貼圖）…」，被告回「…我已經想佔有妳，覺得妳回家就心情很不好」，姜回「我❤️你」，被告回「…我每天想到我的女人陪別人睡，心情該是什麼…特別是他今天還打來叫妳回家陪他睡覺…」，姜回「他其實已經覺得我對他很冷淡，所以最近開始很積極互動，但我真的不想理他」。 離婚案卷二第247至253頁 互訴情意 ⒑ 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可推知為110年2月前） 姜稱「他說叫我不要急著找房子，因為他會都在外地工作…」，被告「…我覺得要找，他不可能不回來，回來你們還是睡同床，不是嗎？那協議根本就是放屁」，姜回「嗯」，被告「我沒辦法忍受」，姜回「那還是找」，被告「嗯（顯示時間：下午2：15）…我先趕快繼續幫妳找房子吧，不想夜長夢多…」，被告「（傳送租屋網刊載出租房屋之廣告照片予姜立梅）一個平台看到的」，姜回「好像也不錯」，被告「…要約看看房東的時間嗎？多看幾間…」，姜「（傳送591租屋網之刊載之飯店式管理套房出租不限長短期（含水電）之租房廣告照片予被告）不過也很貴」，被告回「我看看…他有比較便宜的，感覺是我們兩個都會喜歡的風格，價格應該可以跟他談看看，不然真的有點貴」，姜回「是透天，要爬樓梯」，被告回「…明天約看看」，姜回「好…（傳送租屋網之五甲社區新富路一房一廳大套房、591租屋網刊載之近美麗島有獨立陽台、洗衣機漂亮套房之租房廣告照片2張予被告）」，被告回「…好的真的都不便宜，可是我覺得花這個錢值得，至少生活有品質，妳的想法呢？」，姜問「你比較喜歡哪一間？」，被告回「新富路，離我們的公司都不遠…這間長租的話一個月8,000，覺得這間可能是最滿意的」，姜回「很可以（並傳送一張笑臉貼圖）…」，被告回「…我趕快安排…（傳送591租屋網刊載之六星級精品全配大套房租房廣告照片予姜）」，姜回：「好美」。 原證26編號1至9（見原訴卷第195至199頁） 破壞、離間原告與姜立梅間之婚姻及家庭生活行為 ⒒ 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可推知為110年2月前） 被告傳送「分居協議書內容該寫什麼？」之網頁截圖予姜立梅，姜回：「寫的跟離婚很像」，被告回「類似，我明天幫妳用電腦打一打」，姜回「嗯」。 原證26編號10至11（見原訴卷第200頁） 破壞、離間原告與姜立梅間之婚姻及家庭生活行為 ⒓ 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可推知為110年2月前） 姜「可以答應我這次算了嗎？」，被告回「他（註：指台灣麻將推廣協會高雄凱旋會館之男客人）跟妳道歉我就算了，就這麼簡單」，姜回「這樣這個客人就死了」，被告稱「沒差」，姜回「等等被闆娘（註：指被告之母）知道，會認為是我的關係」，被告「不然是每個人的另一半都可以隨便被摸嗎？」，姜回「當然不行」，被告「那就對了！沒關係，我等等先跟他講，我是真的很不爽，一次讓他覺得沒關係，他一定會有下次，色狼都是這種心態，我也不希望妳跟別人打情罵俏，這樣會讓別人覺得是否在暗示什麼」；被告「…（顯示時間下午10:06）…看到蘇董來，莫名很不爽…那種行為擺明就是藉機吃豆腐…我找機會警告他」，姜回「不要」，被告回「我不會坐視這種事不管！妳是我的女人，越想越不爽…而且之前你們打情罵俏我就已經不是很爽了，反正我知道怎麼處理，我一定會警告他，我不是塑膠欸，他又不是不知道我們的關係，當我是空氣嗎…我先調監視器」，姜回「你要看昨天？」，被告回「對，是妳打完16桌發生的事嗎？」，姜回「嗯，我站在那看蓉他們打牌的時候」，被告回「嗯，他死定了，你等等有空過來嗎？…是妳說的那樣，兩隻手搭上去（傳送監視器影像畫面給姜）…我要他道歉，不然沒完沒了，他憑什麼手放上去…」。 原證26編號12至18（見原訴卷第201至204頁） 被告展現醋意，足認被告與姜立梅已發展不正當男女關係而有親密交往之事實及行為 ⒔ 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可推知為110年2月前） 被告稱「…我忙完了，我等等5點想去找妳」，姜回「（傳送男性健慰器之照片）這個給你用（大笑貼圖）」，被告回「這什麼」，姜回「沒看標籤」，被告：「…」，姜回「請慢用」，被告「我五點過去接妳…」。 原證26編號19至20（見原訴卷第205頁） 姜立梅傳送性挑逗照片及文字，被告傳送想與姜立梅會面之文字 ⒕ 日期不明 （原告主張可推知為110年2月前） 姜「（顯示時間：週五下午9:54）我到家了，老爺跟老大兒子不知道跑去哪」，被告回「噗，看定位」，姜「結果是老頭不在而已…」，被告問「…妳沒看老頭的定位」，姜回「在中山路，在大立附近」。 原證26編號23（見原訴卷第207頁） 被告要求姜立梅察看原告位置、姜立梅有對原告為定位追蹤行為，破壞原告與姜立梅間之婚姻及家庭生活 



